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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088 30126 833 29293 30300 1818 23100x0. 06=1386 23100
74 [108%9" 30000 833 29167 30300 1818 23100x0. 06=1386 23100
75 [108#10% 29800 873 28927 30300 1818 23100x0. 06=1386 23100
76 1108117 (29300 8173 28427 28800 1728 23100x0. 06=1386 23100
77 |1108&127 (29660 873 28787 28800 1728 23100x0. 06=1386 23100
78 [109=1" 34948 883 34065 34800 2088 23800x0. 06=1428 23800
79 [109=2° 30029 995 29034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0 [109=37 29750 879 2887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1 (10947 30750 909 2984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2 [109#57 29900 889 2901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3 |109#6" 29850 1029 2882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4 |109#7 30092 879 29213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5 [109#87 29992 859 29133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6 [109&97 29742 979 28763 28800 1728 23800x0. 06=1428 23800
87 |109«10* |30500 899 2960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8 |109«11* |30700 859 29941 30300 1818 23800x0. 06=1428 23800
89 (109127 29600 919 28681 28800 1728 23800x0. 06=1428 23800
90 [110#1° 30773 879 29894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1 11027 33903 879 33024 33300 1998 24000x0. 06=1440 24000
92 |110#3* 29773 1094 28679 28800 1728 24000x0. 06=1440 24000
93 [110=4" 31323 964 30359 31800 1908 24000x0. 06=1440 24000
94 [110&5" 30673 964 29709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5 [110=6" 31073 1024 30049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6 [110=7?® 30480 1004 29476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7 |110=8° 31033 984 30049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8 11097 31053 1014 30039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99 |11010* [30555 1054 29501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100 |110-&11* {30510 984 29526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101 |110®127 {29810 924 28886 30300 1818 24000x0. 06=1440 24000
102 [111#1° 31464 1004 30642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3 [111#27 32469 1104 31365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4 |111#3 7 30360 984 293176 30300 181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5 [111#4° 31890 1100 30790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6 |111#57* 30731 1053 29678 30300 181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7 [111#6" 31746 1013 30733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08 [111&77 31386 1033 30353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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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11=87 31963 1123 30780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10 [111#9* 33038 1073 31965 33300 1998 25250x%0. 06=1515 25250
111 |111#10* 32759 973 31786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12 |111#=11" 31633 1023 30610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13 [111#12% 31750 973 30777 31800 1908 25250x0. 06=1515 25250
114 |112#17 40488 1043 39445 40100 2406 26400x0. 06=1584 26400
115 |112# 27 34800 1143 33657 34800 2088 26400x0. 06=1584 26400
116 [112#3* 33400 1043 32357 33300 1998 26400x0. 06=1584 26400
117 [112#47 39600 1043 38557 40100 2406 26400x0. 06=1584 26400
118 [112#57 35537.5 1043 34295 34800 2088 26400%0. 06=1584 26400
119 [112#6° 35500 1043 34457 34800 208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0 [112# 7 36200 1043 35157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1 |112#8* 36592 1043 35549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2 |112# 97 37100. 8 1043 36058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3 |112#10% [37074.7 1043 36032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4 |112#11* [36040 1043 34997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5 |112#127% (36290 1043 35247 36300 2178 26400x0. 06=1584 26400
126 [113#1° 38186. 7 1390 36797 38200 2292 27470%0. 06=1648 27470
127 |113#27 39818 1085 38733 40100 2406 27470%0. 06=1648 27470
128 |113#3° 36000 1185 34815 36300 2178 27470%0. 06=1648 27470
129 |113#47 23850 197.7 23652 24000 1440 27470%0. 06=1648 2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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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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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3號
原      告  吳冠霆  
訴訟代理人  吳珮瑜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秀惠即瑞宬商行


訴訟代理人  黃尹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2,477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90，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8,3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及第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亦設有明文。再按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固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訴訟」之情形者，方得宣示裁判，其立法目的應係因言詞辯論終結後，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則於此段期間，原則上已不存在足以影響裁判之訴訟行為，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如發生訴訟當然停止之原因，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在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情形，於法院作成停止裁定前，尚無停止訴訟程序之效力，則於裁判宣示時，倘無停止裁定存在，法院自得宣示裁判，故無庸特別規範。惟在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情形，除有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者外，原則上即應停止訴訟程序，所謂「應」停止訴訟程序，雖與「當然」停止訴訟程序不同，然在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方聲請法官迴避之情形，當事人及法院之主要訴訟行為既均已結束，法院除宣示裁判或為其他必要處分之情形外，已無需再為其他訴訟行為，則於法院因當事人聲請迴避而應停止訴訟之情形，亦應有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類推適用，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否則，毋寧使當事人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法院宣示裁判前，得任意藉由聲請法官迴避，造成裁判宣示之滯宕，而法院於該聲請事件終結前，除裁定再開辯論外，或依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該當事人顯係意圖延滯訴訟為由，逕行認無停止訴訟必要之情形外，法院已無從按原定日期宣示裁判。本件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定於113年12月26日宣判，被告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陳稱發現相關證據，聲請再開辯論等語，經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裁定本件應於114年2月6日再開辯論。被告又於114年2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14年2月20日具狀，以法官未依其聲請傳喚證人到場，逕行言詞辯論終結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本件之法官迴避。查被告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本院宣示裁判前，聲請法官迴避，揆諸前揭說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其次，本件民事起訴狀於113年8月4日送達被告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寄存該住所所在之民和派出所，於113年8月29日寄存送達生效，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歷經113年11月7日、同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曾聲請傳喚證人，而其於收受本院再開辯論之裁定後，應可預見將本件訴訟可能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詎其遲至114年2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方當場聲請傳喚證人黃怡嘉，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且其所釋明之待證事實，縱屬真正，亦不足影響於本件判決結果，經本院審理後認無調查之必要(理由詳如後述)，則被告聲請本件法官迴避，並聲請再開言詞辯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亦應認於該聲請法官迴避事件終結前，本件訴訟程序無庸停止，本院自得依法宣示裁判，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被告自伊任職時起，僅以部分工時員工之身分，按最低投保薪資，為伊辦理勞、健保投保，直至104年11月始改以正職員工身分，並依各該年度基本工資辦理投保，惟伊歷年之每月薪資均高於基本工資。又自105年起，伊每月休假日數均未達8日，被告亦未給付伊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以上情形，經伊多次反映，被告均未予改善，伊遂於113年4月12日，以被告未遵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有高薪低報之情事，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為由，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3日送達被告，已生合法終止契約效力，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並按伊之年資及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每月新臺幣（下同）3萬7,235元計算，合計應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其次，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合法終止，屬非自願離職，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再者，關於伊之例假及休息日，被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止，每月僅給予7日，嗣後始調增至8日。被告雖自109年起至111年止，每年額外給予伊6日休假，惟自112年起即未再提供。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即本院卷二第77頁表格「加班費總計」欄數額扣除「當年度國定假日加班費」列之數額)。另，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及同年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33元。又伊之113年4月薪資應為3萬326元，被告僅給付伊2萬3,850元，並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2,155元，仍短少4,321元（其中2,286元為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外，被告歷年均自伊每月薪資中溢扣勞保自付額，溢扣情形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合計6,141元，其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少雇主負擔額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末以，於伊任職期間，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均以各該年度之基本工資為伊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惟伊歷年薪資均高基本工資，按伊各該年度之實際薪資適用應提繳之級距計算應提繳之金額，扣除被告已提繳部分，被告尚應補提繳6萬5,906元，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伊，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並約定每月休假5日，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雙方雖未另行約定休假日數，惟如將原告休假不足之日數，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加班費計入，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仍高於基本工資及應計算之加班費總額，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部分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其次，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特別休假外，每年額外提供原告6日休假日，該休假日係供原告彈性運用，故在109年間，可作為原告國定假日出情之補休，於110、111年間，則可做為原告例假及休息日之補休使用，依此，原告於110、111年間平均每月例假及休息日之日數，應分別為5.5日及6.5日，並非原告所稱之5日及6日，原告就前開額外休假日均有實際休假，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再者，原告於112年間曾向被告及訴外人黃怡嘉等同事表示，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並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然在前開存證信函送達前，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電話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同意，故兩造於同日即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不得再以該存證信函終止契約。另，縱使伊有漏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惟此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且伊並無未給付例假或休息日加班費之情形，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符，原告自不得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故原告所執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亦不合法。兩造間既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則原告請求伊給付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均屬無據。此外，原告113年4月至113年4月10日止之薪資，經伊計算為2萬3,850元，其中包含小夜班輪班獎金700元、業績達標獎金50元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惟屏東縣政府勞動檢查人員表示，原告該月薪資短少2,155元，伊已於113年6月18日將短少之薪資2,155元匯款至原告帳戶，故原告所得請求之短少薪資，應扣除其中1,577元部分。末以，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惟其所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尚不足以證明伊確有溢扣並售有利益，原告不得據此請求伊償還。至於原告請求伊補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伊同意此項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同意原告之請求關於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保險最新異動紀錄、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存證信函暨回執、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及區顧問訪店溝通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至271頁、第273至275頁、證物袋；卷二第7至11頁、第79頁)，堪認屬實。
　㈠原告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
　㈡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
　㈢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於5日內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逾期將依法提起訴訟等語。被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㈤原告於113年4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經多次反應仍未改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3日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被告於1113年4月13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未按伊實際薪資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等語。被告於言詞辯論時，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認諾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卷二第21、22頁、第85、86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此部分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為之。又雇主違反勞工法令，持續造成勞工損害，各次損害結果均獨立，勞工於最後一次損害結果發生後之30日內終止勞動，即無逾於30日除斥期間可言。次按前條第1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申報不實者，保險人得按查核資料逕行調整投保薪資至適當等級，並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整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及第14條之1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投保單位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而有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分別於各該法第98條、第72條及第38條設有罰則，是僱主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有違勞工法令。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遵守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高薪低報，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等語，業據其提出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勞工退休金新制最新提繳異動紀錄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至103頁、第105至113頁、第115至271頁、第279至301頁)。依上開資料，可見原告自101年8月起至113年4月止之每月薪情形如附表三所示，惟被告以己為投保單位，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時所申報之薪資，自102年7月29日起為1萬1,100元，104年5月1日起調整為1萬5,840元，104年11月1日起調整為2萬8元，106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1,009元，107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2,000元，108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100元，109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800元，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4,000元，111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5,250元，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6,400元，113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7,470元等情，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參本院卷一證物袋)，則被告自原告任職起，就原告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確有高薪低報(即以多報少)之情事，有違勞工法令，其情事持續發生至113年4月間，且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固辯稱：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情形，縱使伊有漏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況，亦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投保薪資之數額，在勞工保險，攸關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給付及老年給付；在就業保險，影響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保險給付；在職業災害保險，則決定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數額。是雇主以低於實際薪資之金額為勞工辦理投保，必然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此部抗辯，自非可採。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伊休息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亦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伊已於113年4月13日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依原告之主張，被告自112年8月起，每月已給予原告8日排休，則依其主張，被告僅於112年8月之前，方有每月休息日不足，且未給予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是縱認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情形，原告至遲應於112年7月31日即已知悉其情形及損害結果，然原告至113年4月間始以此為由，向被告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自不得再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⒋被告違反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規定，對原告之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之情事，致損害原告權益，已如前述，原告自得於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查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表明被告有高薪低報之情形，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1日送達被告，尚未逾30日除斥期間，自該日起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被告固抗辯：於113年4月10日之存證信函送達前，兩造已於113年4月10ㄖ以電話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無從再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並聲請通知黃怡嘉到場作證。惟被告所釋明之待證事實，僅為「原告於112年間已向證人黃怡嘉即被告之店長表明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即便該事實為真，亦僅能證明原告曾有欲離職之意，尚不足以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因認無通知證人黃怡嘉到場作證之必要。又原告先後以2存證信函表明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向被告請求資遣費、延長工時工資，足見其主觀上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且認其有權請求相關給付，則在被告未對原告許諾其他給付之情形，原告應無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誘因，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尚難憑採。
　⒌至原告雖於113年4月12日另寄發存證信函，再次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惟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原告再行終止，自不生效力，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3日終止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另以被告短發加班費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該終止事由，因逾除斥期間，尚非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7條定有明文，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規定，於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準用之。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亦設有明文。
　⒉查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經原告於113年4月11日合法終止，已如前述，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自應發給原告資遣費，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資遣費之計算，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3年4月11日起終止，其月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之意旨及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以終止原因發生前6個月(即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為準，方屬妥適。又原告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應發工資(未扣除勞、健保個人負擔額等)分別為3萬7,075、3萬6,040元、3萬6,290元、3萬8,187元、3萬9,818元、3萬6,000元，有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09至113頁)，其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3萬7,235元【(37075+36040+36290+38187+39818+36000)÷6=37235】。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3年4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其資遣費計算之基數為5又127/360，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9萬9,311元(37235×1927/360=199311，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主張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萬9,335元云云，與計算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⒋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於19萬9,311元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意旨，勞工即得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所稱之非自願離職情形相符，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除有第2項之情形外，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9條前段、中段、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105年12月6日勞基法第36條之修正(000年00月00日生效)，明定「一例一休」制度，亦即勞工每7日應有例假及休息日，此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如有雇主有違一例一休之規定，未給予勞工足夠之例假及休息日，且未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規定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及補休者，即有違反勞工法令之情事。另104年5月15日勞基法第30條之修正(105年1月1日施行)，固配合全國週休2日制度，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惟因第36條尚未修正為每7日應有2日休息，故如勞工每日工作時數在6小時40分鐘以下，仍有可能在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之情形下，每週工作6日，且無延長工時加班費可言。
　⒉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勞基法第36條，於同年月00日生效，則關於105年12月23日起原告之例假及休息日，自應適用新法之規定。惟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已如前述。是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年至少有44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5×12)=44，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111年間至少有32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6×12)=32，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共212日)，至少有15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7×7)-(8×5)=15，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又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而，縱將此6日全部計入原告之例假或休息日，原告於109、110年間，每年仍至少有38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111年間仍至少有26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從而，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出勤(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額外休假6日)等語，堪予採信。又依卷附108至112年排班表資料(見本院卷一115至271頁)，可見原告之班表多為每日7時至15時，原告主張其於106年至112年間每次休息日出勤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等語，亦堪採信。至原告主張：伊105年每月休假至少應有8日云云，惟「一例一休」制度係自105年12月23日起始生效施行，而其未舉證證明其於105年間有每週上班時數超過40小時之情事，且被告未就此給付延長工時加班費之情事，則縱原告於105年間每週上班6日，亦無從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⒊被告固抗辯：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而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亦優於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依該工資計算之加班費總合，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行向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云云。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本工資係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工作所得薪資之最低標準，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並維持其必需之購買力，乃維持人性尊嚴所必須，而基本工資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例假與休息日之規定，同為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且均屬強制規定，勞、雇雙方自應遵守。而依勞基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本應照付工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則應加倍發給工資。是除雇主已證明勞、僱雙方所約定之薪資，確已包含例假及休息日之延長工資在內，尚難以僅約定薪資高於基本工資乙情，遽然反推該薪資以包含延長工時工資，而應由主張約定薪資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⒋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薪資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云云，既為原告所否認，本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業已給付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休息日出勤加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應認被告就此部分之延長工時工資，尚未對原告為給付，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憑採。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於法自屬有據。
　⒌觀之原告之薪資結構，包含「月薪(底薪)」、「責任津貼」、「職務津貼」、「其他津貼」、「皆(全)勤獎金」、「加班費」、「業績獎金(業績達標獎金)」等項目，有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各年度月份之應領薪資扣除加班費後，106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7,900元，107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200元，108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700元，109至111年間各月平均數額均高於2萬9,200元，112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3萬3,000元，原告主張應以106至112年之月薪資為2萬7,900元、2萬8,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3萬3,000元為標準，計算其平日每小時工資，洵屬有據。依此計算，並就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106至112年間之平日每小時工資，分別為116元、118元、120元、122元、122元、122元、138元，其得請求106至112年間之休息日出勤延長工時工資共38萬2,142元(64821+65938+67056+58877+58877+40284+26289=382142)，其數額計算式如附表一編號2至8所示。原告主張其得請求44萬4,729元云云，尚非可採，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倘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復為爭執之陳述，即不生視同自認之問題。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真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8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就他造主張為「積極的表示承認」之自認，與「消極的不表示意見」而為法律所擬制之視同自認有別，一旦為積極自認，於合法撤銷其自認前，縱為爭執之陳述，除認其爭執屬合法撤銷自認者外，應受其自認所拘束，法院亦不得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⒉原告主張：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與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4883+2286)等語，被告就其中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尚積欠原告國定假日出勤加倍工資共4,883元部分之事實，於本院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積極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6、337頁)，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此一事實，應屬自認。惟被告於本院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抗辯：伊於109至111年間均另給原告每年6日之額外休假，作為原告如於國定假日上班，可彈性休假使用，原告均已休畢，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頁)，乃就前揭視同自認之事實，再為爭執，應屬撤銷自認。原告不同意被告前開撤銷自認，而被告於109至111年間既有前述給予原告休息日不足之情形，則被告所加給之每年6日休假，自應優先作為休息日使用，且原告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業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各6日之額外休假，相同之休假，自無從再用以作為國定假日之彈性休假使用。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前開自認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則其撤銷自認，自屬於法不合，本院即應依被告前開自認之事實為本件之判斷。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83元，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原告於113年4月4、5日上班之事實，被告雖不予爭執，惟抗辯其業已給付，並無短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查113年4月4、5日分別為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均屬國定假日，除此之外，113年4月別無其他國定假日等情，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實，原告既於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揆諸首開規定，被告自應發給加倍工資。觀之原告提出薪資單(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可見被告所發給113年4月之薪資項目包含「底薪27500」、「職務津貼3000」、「其他津貼1000」、「業績達標獎金50」、「特休換薪11550」、「大夜班輪班獎金700」、「國定假日2100」、「未足月到班-22050」，應發薪資總額為2萬3,850元，可見被告已發給原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100元，惟其數額與原告主張之2,286元，相差186元。
　⒋原告固主張：伊113年4月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34300÷30×13+2286(即113年4月4、5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0(即達標獎金)+13127(即特休假未休獎金)=30326】云云。惟兩造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原告之113年4月工資，自應計算至該日，則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已多計算2日，以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3萬4,300元計算，其差額為2,287元(34300÷30×2=2287，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又原告起訴先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578元等語，嗣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之金額應為2,155元，方屬正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頁；卷二第86頁)，則此部金額又差距1,577元；而兩造就原告特休假未休獎金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萬3,127元，被告於結算113年4月薪資時認定僅1萬1,550元，二者間亦相差1,577元。是以，原告主張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扣除前開2,287元及2,155元後，與113年4月薪資單所記載之應發薪資2萬3850元，相差甚少。原告復未舉證或指出，於113年6月18日補發給2,155元後，前開113年4月薪資單之記載，有何具體錯誤之情形，則原告主張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云云，即難採憑，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4、5日國定加班加倍工資2,286元。
　⒌綜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於4,883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即前開2,286元部分)，則為無理由。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
　　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業如前述，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之短少工資2,035元，於法難謂有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15條第1款分別設有明文。又關於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負擔，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40條亦定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就保險費之負擔比例，未有明文，自應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款規定。次按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如投保單位未按其應負擔之比例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被保險人固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請求投保單位退還，惟前開2條文之規定，本質上為不當得利之具體明文，投保單位將本應由其負擔之保險費用，轉嫁被保險人負擔，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該被保險人受有損害，該被保險人逕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投保單位償還，尚非法所不許。
　⒉查被告為員工5人以上之行號，有排班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271頁)，其以己為投保單位，而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應負擔保險費之百分之70，原告僅須負擔百分之20。又102至106年勞保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率，分別為8%、8.5%、9%、9%、9%，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保、就保、災保保險費試算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9頁)。經核對卷附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可見被告為原告投保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原告負擔之保險費數額及被告於102至106年之原告每月薪資中扣除之勞保費用，各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薪資溢扣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保費共6,141元等語，堪以採信。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6,141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抗辯：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部分，所其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云云。惟原告提出之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被告不爭執其形式真正，則原告所主張之溢扣數額，與本院核對計算之結果相符，被告徒以前詞置辯，自無可採。
　㈨綜上，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請求被告給付66萬936元部分，於59萬2,477元(199311+382142+4883+6141=592477)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9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勞基法第39條　民法第179條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於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均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一：
		編號

		休息日

		年度

		每月平均薪資(元)

		平日每小時工資(元)

		每日延長工時時數

		加班費(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1

		44日

		105年

		26900

		112

		8

		44×2×112×1.34+44×6×112×1.67=62586



		2

		44日

		106年

		27900

		116

		8

		44×2×116×1.34+44×6×116×1.67=64821



		3

		44日

		107年

		28200

		118

		8

		44×2×118×1.34+44×6×118×1.67=65938



		4

		44日

		108年

		28700

		120

		8

		44×2×120×1.34+44×6×120×1.67=67056



		5

		38日

		109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6

		38日

		110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7

		26日

		111年

		29200

		122

		8

		26×2×122×1.34+26×6×122×1.67=40284



		8

		15日

		112年

		33000

		138

		8

		15×2×138×1.34+15×6×138×1.67=26289



		合計

		


		


		


		


		


		444728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實際投保薪資(元)

		原告勞保、就保自負額總額(元)

		被告自原告薪資扣除之勞保自負額(元)

		差額(元)



		1

		102年8至12月

		11100

		200

		378

		(378-200)×5=890



		2

		103年1至12月

		11100

		211

		378

		(378-211)×12=2004



		3

		104年1至4月

		11100

		222

		480

		(480-222)×4=1032



		4

		104年5至10月

		15840

		317

		480

		(480-317)×6=978



		5

		104年11、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2=160



		6

		105年1至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12=960



		7

		106年1至3月

		21009

		441

		480

		(480-441)×3=117



		合計

		


		


		


		


		6141







 
附表三：
		編號

		月份

		應支金額(元)

		應扣金額(元)

		實領金額(元)

		級距(以實領金額計算)

		應提繳金額(元)



		雇主提繳工資(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元)



		 1 

		102年8月

		21780元

		538

		21242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2

		102年9月

		21180元

		458

		20722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3

		102年10月

		21700元

		715

		20985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4

		102年11月

		21800元

		715

		2108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5

		102年12月

		22049元

		725

		21324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6

		103年1月

		24992元

		719

		24273

		25200

		1512

		6000×0.06=360

		19047



		7

		103年2月

		23413元

		699

		22714

		22800

		1368

		6000×0.06=360

		19047



		8

		103年3月

		22384元

		657

		2172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9

		103年4月

		22280元

		1009

		21271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10

		103年5月

		22547

		999

		21548

		21900

		1314

		15800×0.06=948

		19047



		11

		103年6月

		23618

		1049

		22569

		22800

		1368

		15800×0.06=948

		19047



		12

		103年7月

		23700

		852

		2284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3

		103年8月

		24537

		702

		2383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4

		103年9月

		24600

		702

		2389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5

		103年10月

		24968

		1022

		23946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6

		103年11月

		25351

		802

		24549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17

		103年12月

		24686

		722

		23964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8

		104年1月

		24489

		894

		2359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9

		104年2月

		27893

		854

		27039

		27600

		1656

		15800×0.06=948

		19273



		20

		104年3月

		24589

		884

		2370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21

		104年4月

		25200

		854

		24346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22

		104年5月

		25300

		854

		24446

		25200

		1512

		20008×0.06=1200

		19273



		23

		104年6月

		26633

		834

		25799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19273



		24

		104年7月

		26500

		954

		255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5

		104年8月

		26916

		834

		26082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6

		104年9月

		26684

		834

		2585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7

		104年10月

		26300

		854

		254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8

		104年11月

		26584

		854

		2573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9

		104年12月

		27098

		854

		26244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30

		105年1月

		27282

		874

		2640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1

		105年2月

		30361

		894

		29467

		30300

		1818

		20008×0.06=1200

		20008



		32

		105年3月

		27500

		1024

		2647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3

		105年4月

		27800

		1094

		2670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4

		105年5月

		27491

		884

		26607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5

		105年6月

		27600

		874

		2672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6

		105年7月

		28012

		834

		2717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7

		105年8月

		27700

		834

		2686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8

		105年9月

		27750

		854

		2689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9

		105年10月

		27162

		1024

		26138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40

		105年11月

		27489

		834

		26655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1

		105年12月

		27708

		874

		26834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2

		106年1月

		32025

		924

		31101

		31800

		1908

		21009×0.06=1261

		21009



		43

		106年2月

		28900

		904

		2799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4

		106年3月

		29200

		854

		2834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5

		106年4月

		28584

		757

		27827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6

		106年5月

		29418

		757

		28661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7

		106年6月

		29768

		737

		29031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48

		106年7月

		29522

		1337

		2818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9

		106年8月

		28566

		757

		27809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0

		106年9月

		29722

		737

		28985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51

		106年10月

		29122

		757

		2836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2

		106年11月

		28400

		10757(含10000借款)

		1764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3

		106年12月

		28900

		10907(含10000借款)

		1799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4

		107年1月

		29086

		10737(含10000借款)

		18349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5

		107年2月

		32500

		10922(含借款10000)

		21578

		31800

		1908

		22000×0.06=1320

		22000



		56

		107年3月

		29683

		10822(含借款10000)

		18861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7

		107年4月

		28686

		812

		27874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8

		107年5月

		29688

		942

		2874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9

		107年6月

		30256

		772

		29484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0

		107年7月

		29988

		772

		29216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1

		107年8月

		28980

		812

		2816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2

		107年9月

		30589

		792

		29797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3

		107年10月

		29157

		772

		28385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4

		107年11月

		29484

		792

		2865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5

		107年12月

		29380

		772

		2860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6

		108年1月

		29200

		837

		28363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7

		108年2月

		33550

		879

		32671

		33300

		1998

		23100×0.06=1386

		23100



		68

		108年3月

		29289

		833

		28456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9

		108年4月

		29700

		833

		288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0

		108年5月

		29900

		923

		2897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1

		108年6月

		30500

		883

		2961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2

		108年7月

		30400

		833

		295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3

		108年8月

		30126

		833

		29293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4

		108年9月

		30000

		833

		291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5

		108年10月

		29800

		873

		2892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6

		108年11月

		29300

		873

		2842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7

		108年12月

		29660

		873

		2878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8

		109年1月

		34948

		883

		34065

		34800

		2088

		23800×0.06=1428

		23800



		79

		109年2月

		30029

		995

		29034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0

		109年3月

		29750

		879

		2887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1

		109年4月

		30750

		909

		298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2

		109年5月

		29900

		889

		2901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3

		109年6月

		29850

		1029

		2882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4

		109年7月

		30092

		879

		2921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5

		109年8月

		29992

		859

		2913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6

		109年9月

		29742

		979

		28763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87

		109年10月

		30500

		899

		2960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8

		109年11月

		30700

		859

		299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9

		109年12月

		29600

		919

		28681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90

		110年1月

		30773

		879

		29894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1

		110年2月

		33903

		879

		33024

		33300

		1998

		24000×0.06=1440

		24000



		92

		110年3月

		29773

		1094

		28679

		28800

		1728

		24000×0.06=1440

		24000



		93

		110年4月

		31323

		964

		30359

		31800

		1908

		24000×0.06=1440

		24000



		94

		110年5月

		30673

		964

		2970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5

		110年6月

		31073

		102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6

		110年7月

		30480

		1004

		2947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7

		110年8月

		31033

		98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8

		110年9月

		31053

		1014

		3003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9

		110年10月

		30555

		1054

		29501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0

		110年11月

		30510

		984

		2952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1

		110年12月

		29810

		924

		2888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2

		111年1月

		31464

		1004

		30642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3

		111年2月

		32469

		1104

		31365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4

		111年3月

		30360

		984

		29376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5

		111年4月

		31890

		1100

		3079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6

		111年5月

		30731

		1053

		29678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7

		111年6月

		31746

		1013

		3073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8

		111年7月

		31386

		1033

		3035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9

		111年8月

		31963

		1123

		3078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0

		111年9月

		33038

		1073

		31965

		33300

		1998

		25250×0.06=1515

		25250



		111

		111年10月

		32759

		973

		31786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2

		111年11月

		31633

		1023

		3061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3

		111年12月

		31750

		973

		30777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4

		112年1月

		40488

		1043

		39445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5

		112年2月

		34800

		1143

		336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6

		112年3月

		33400

		1043

		32357

		33300

		1998

		26400×0.06=1584

		26400



		117

		112年4月

		39600

		1043

		38557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8

		112年5月

		35537.5

		1043

		34295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9

		112年6月

		35500

		1043

		344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20

		112年7月

		36200

		1043

		3515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1

		112年8月

		36592

		1043

		35549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2

		112年9月

		37100.8

		1043

		36058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3

		112年10月

		37074.7

		1043

		36032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4

		112年11月

		36040

		1043

		3499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5

		112年12月

		36290

		1043

		3524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6

		113年1月

		38186.7

		1390

		36797

		38200

		2292

		27470×0.06=1648

		27470



		127

		113年2月

		39818

		1085

		38733

		40100

		2406

		27470×0.06=1648

		27470



		128

		113年3月

		36000

		1185

		34815

		36300

		2178

		27470×0.06=1648

		27470



		129

		113年4月

		23850

		197.7

		23652

		24000

		1440

		27470×0.06=1648

		2747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3號

原      告  吳冠霆  

訴訟代理人  吳珮瑜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秀惠即瑞宬商行



訴訟代理人  黃尹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2,477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90，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8,383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聲請法官迴避。

    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

    ，但其聲請因違背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

    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及第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

    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

    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

    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

    ，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9

    6條亦設有明文。再按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

    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

    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88

    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固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

    訴訟」之情形者，方得宣示裁判，其立法目的應係因言詞辯

    論終結後，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不得採為

    判決基礎，則於此段期間，原則上已不存在足以影響裁判之

    訴訟行為，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如發生訴訟當然停止之原

    因，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在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之情形，於法院作成停止裁定前，尚無停止訴訟程序

    之效力，則於裁判宣示時，倘無停止裁定存在，法院自得宣

    示裁判，故無庸特別規範。惟在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情形，

    除有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者外，原則上即應

    停止訴訟程序，所謂「應」停止訴訟程序，雖與「當然」停

    止訴訟程序不同，然在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方聲請

    法官迴避之情形，當事人及法院之主要訴訟行為既均已結束

    ，法院除宣示裁判或為其他必要處分之情形外，已無需再為

    其他訴訟行為，則於法院因當事人聲請迴避而應停止訴訟之

    情形，亦應有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類推適用

    ，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否則，毋寧使當

    事人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法院宣示裁判前，得任意藉由聲請

    法官迴避，造成裁判宣示之滯宕，而法院於該聲請事件終結

    前，除裁定再開辯論外，或依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該

    當事人顯係意圖延滯訴訟為由，逕行認無停止訴訟必要之情

    形外，法院已無從按原定日期宣示裁判。本件前於民國113

    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定於113年12月26日宣判，被告

    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陳稱發現相關證據，聲請再開辯論等

    語，經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裁定本件應於114年2月6日再開

    辯論。被告又於114年2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14年2

    月20日具狀，以法官未依其聲請傳喚證人到場，逕行言詞辯

    論終結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

    本件之法官迴避。查被告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本院宣

    示裁判前，聲請法官迴避，揆諸前揭說明，依民事訴訟法第

    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

    判。其次，本件民事起訴狀於113年8月4日送達被告住所，

    因未會晤本人，寄存該住所所在之民和派出所，於113年8月

    29日寄存送達生效，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歷經113年11月7

    日、同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曾聲請傳喚證人，而

    其於收受本院再開辯論之裁定後，應可預見將本件訴訟可能

    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詎其遲至114年2月6日最後言

    詞辯論期日，方當場聲請傳喚證人黃怡嘉，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且其所釋明之待證事實，縱屬真正

    ，亦不足影響於本件判決結果，經本院審理後認無調查之必

    要(理由詳如後述)，則被告聲請本件法官迴避，並聲請再開

    言詞辯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

    項但書規定，亦應認於該聲請法官迴避事件終結前，本件訴

    訟程序無庸停止，本院自得依法宣示裁判，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

    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

    被告自伊任職時起，僅以部分工時員工之身分，按最低投保

    薪資，為伊辦理勞、健保投保，直至104年11月始改以正職

    員工身分，並依各該年度基本工資辦理投保，惟伊歷年之每

    月薪資均高於基本工資。又自105年起，伊每月休假日數均

    未達8日，被告亦未給付伊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以上情形

    ，經伊多次反映，被告均未予改善，伊遂於113年4月12日，

    以被告未遵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

    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有高薪低報之情事，且未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

    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

    事為由，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

    113年4月13日送達被告，已生合法終止契約效力，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

    告給付資遣費，並按伊之年資及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之平

    均工資每月新臺幣（下同）3萬7,235元計算，合計應給付資

    遣費19萬9,335元。其次，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合法終止，

    屬非自願離職，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再者，關於伊之例假及休息日，被告

    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5日；自

    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6日；自112

    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止，每月僅給予7日，嗣後始調增至8

    日。被告雖自109年起至111年止，每年額外給予伊6日休假

    ，惟自112年起即未再提供。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均

    出勤，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

    日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即本院卷二第77頁表格「加

    班費總計」欄數額扣除「當年度國定假日加班費」列之數額

    )。另，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及同

    年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39條規

    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33元。又伊之1

    13年4月薪資應為3萬326元，被告僅給付伊2萬3,850元，並

    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2,155元，仍短少4,321元（其中2,

    286元為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依兩造間

    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此外，被告歷年均自伊每月薪資中溢扣勞保自付額，溢扣情

    形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合計6,141元，其無法律上原因受有

    減少雇主負擔額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末以，於伊任職期間，被告自

    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均以各該年度之基本工資為伊提

    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惟伊歷年薪資均高基本工資，按伊

    各該年度之實際薪資適用應提繳之級距計算應提繳之金額，

    扣除被告已提繳部分，被告尚應補提繳6萬5,906元，依勞退

    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伊

    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伊，兩造約定薪資

    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並約定每月休假5日，1

    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雙方雖未另行約定休假日數，惟

    如將原告休假不足之日數，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加班費計入，

    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仍高於基本工資及應計算之加班費總

    額，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部分之加

    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其次，伊自109年

    起至111年止，除特別休假外，每年額外提供原告6日休假日

    ，該休假日係供原告彈性運用，故在109年間，可作為原告

    國定假日出情之補休，於110、111年間，則可做為原告例假

    及休息日之補休使用，依此，原告於110、111年間平均每月

    例假及休息日之日數，應分別為5.5日及6.5日，並非原告所

    稱之5日及6日，原告就前開額外休假日均有實際休假，其不

    得再請求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再者，原告於112年間曾向被

    告及訴外人黃怡嘉等同事表示，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並於

    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經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然在前開存

    證信函送達前，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電話向伊表示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同意，故兩造於同日即已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原告不得再以該存證信函終止契約。另，縱使伊有漏

    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惟此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且

    伊並無未給付例假或休息日加班費之情形，與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符，原告自不得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故原告所執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亦不合法。兩造間既

    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終止契約，則原告請求伊給付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於法均屬無據。此外，原告113年4月至113年4月10日止

    之薪資，經伊計算為2萬3,850元，其中包含小夜班輪班獎金

    700元、業績達標獎金50元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

    倍工資，惟屏東縣政府勞動檢查人員表示，原告該月薪資短

    少2,155元，伊已於113年6月18日將短少之薪資2,155元匯款

    至原告帳戶，故原告所得請求之短少薪資，應扣除其中1,57

    7元部分。末以，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惟

    其所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尚不足以證明伊確有溢扣並售

    有利益，原告不得據此請求伊償還。至於原告請求伊補提繳

    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伊同意此項請求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同意原告之請求關於提繳6萬5,

    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保險最新異動紀錄、

    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存證信函暨回執、勞保

    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及區顧問訪店溝通紀錄表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一第45至271頁、第273至275頁、證物袋；卷二

    第7至11頁、第79頁)，堪認屬實。

　㈠原告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

    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

　㈡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

    ；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

    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

    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

　㈢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

    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

    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於5日

    內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

    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

    至勞工退休金專戶，逾期將依法提起訴訟等語。被告於113

    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㈤原告於113年4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

    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經多次反應仍未改善，原告依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3日終止勞動契約，並依

    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

    、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

    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被

    告於1113年4月13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

    法有據？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

    理由？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

    是否於法有據？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

    ,119元，是否有理由？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

    元，是否於法有據？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

    ,141元，是否有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

    否有理由？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

    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未按

    伊實際薪資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

    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

    元等語。被告於言詞辯論時，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認諾之

    意思表示(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卷二第21、22頁、第85、86

    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此部分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6萬

    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

    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

    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

    0日內為之。又雇主違反勞工法令，持續造成勞工損害，各

    次損害結果均獨立，勞工於最後一次損害結果發生後之30日

    內終止勞動，即無逾於30日除斥期間可言。次按前條第1項

    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申報

    不實者，保險人得按查核資料逕行調整投保薪資至適當等級

    ，並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

    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

    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

    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

    ，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

    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

    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

    整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

    以實際薪資為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18

    條第1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及第14條之1第1項

    分別設有明文。又投保單位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而有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

    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分別於

    各該法第98條、第72條及第38條設有罰則，是僱主未按勞工

    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有違

    勞工法令。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遵守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而高薪低報，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等語，

    業據其提出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勞工退休金

    新制最新提繳異動紀錄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47至103頁、第105至113頁、第115至271頁、

    第279至301頁)。依上開資料，可見原告自101年8月起至113

    年4月止之每月薪情形如附表三所示，惟被告以己為投保單

    位，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時所申

    報之薪資，自102年7月29日起為1萬1,100元，104年5月1日

    起調整為1萬5,840元，104年11月1日起調整為2萬8元，106

    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1,009元，107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2,

    000元，108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100元，109年1月1日起

    調整為2萬3,800元，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4,000元，111

    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5,250元，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6,

    400元，113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7,470元等情，有勞保局電

    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參本院卷一證物袋)，則被

    告自原告任職起，就原告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

    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確有高薪低報(即以多報少)之情事，

    有違勞工法令，其情事持續發生至113年4月間，且損及原告

    之勞工權益。被告固辯稱：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

    至第5款之情形，縱使伊有漏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況，亦不

    致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投保薪資之數額，在勞工保險，

    攸關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給付及老年給付；在就業保險，影

    響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保險給付；在職業災害保

    險，則決定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數額。是雇主以低於實際薪資

    之金額為勞工辦理投保，必然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此

    部抗辯，自非可採。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

    定給付伊休息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亦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之情事，伊已於113年4月13日以此為由，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云云。惟依原告之主張，被告自112年8月起，每

    月已給予原告8日排休，則依其主張，被告僅於112年8月之

    前，方有每月休息日不足，且未給予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

    是縱認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同法第39條第1項

    規定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情形，原告至遲應於112年7月

    31日即已知悉其情形及損害結果，然原告至113年4月間始以

    此為由，向被告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逾勞

    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自不得再以此

    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⒋被告違反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

    規定，對原告之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之情事，致損害原告權

    益，已如前述，原告自得於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查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表明被告有

    高薪低報之情形，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1日送達被告，尚未

    逾30日除斥期間，自該日起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

    被告固抗辯：於113年4月10日之存證信函送達前，兩造已於

    113年4月10ㄖ以電話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無從再以存證

    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並聲請通知黃怡嘉到場作證

    。惟被告所釋明之待證事實，僅為「原告於112年間已向證

    人黃怡嘉即被告之店長表明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即便該

    事實為真，亦僅能證明原告曾有欲離職之意，尚不足以證明

    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因認無通知

    證人黃怡嘉到場作證之必要。又原告先後以2存證信函表明

    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向被

    告請求資遣費、延長工時工資，足見其主觀上認被告確有違

    反勞動法令之情事，且認其有權請求相關給付，則在被告未

    對原告許諾其他給付之情形，原告應無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之誘因，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

    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尚難憑採。

　⒌至原告雖於113年4月12日另寄發存證信函，再次向被告表示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惟兩造間

    勞動契約既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原告再行終止，

    自不生效力，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3日終止

    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另以被告短發加班費為由，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然該終止事由，因逾除斥期間，尚非合法終

    止勞動契約之理由，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

    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

    ，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

    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

    勞基法第17條定有明文，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規定，於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準用之。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

    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

    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

    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

    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

    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亦設有明文。

　⒉查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經原告於113年4

    月11日合法終止，已如前述，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

    準用第17條規定，自應發給原告資遣費，原告依勞退條例第

    12條，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資遣費之計算，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3年4月11日起終止

    ，其月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之意旨及勞

    退條例第12條規定，以終止原因發生前6個月(即112年10月

    至113年3月)之薪資為準，方屬妥適。又原告112年10月至11

    3年3月之應發工資(未扣除勞、健保個人負擔額等)分別為3

    萬7,075、3萬6,040元、3萬6,290元、3萬8,187元、3萬9,81

    8元、3萬6,000元，有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0

    9至113頁)，其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3萬7,235元【(37075

    +36040+36290+38187+39818+36000)÷6=37235】。原告自102

    年7月29日起至113年4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依勞退條例第1

    2條規定，其資遣費計算之基數為5又127/360，據此計算，

    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9萬9,311元(37235×1927

    /360=199311，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主張其得請求

    之資遣費數額為19萬9,335元云云，與計算結果不符，尚非

    可採。

　⒋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

    萬9,335元，於19萬9,311元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

    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

    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亦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意旨，勞工即得請求雇主發給註

    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經查，原告依勞基

    法第14條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已如前述，核與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所稱之非自

    願離職情形相符，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應

    予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

    有據？

　⒈按勞工除有第2項之情形外，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

    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第36條所定之例假、

    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

    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

    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

    假休息。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9條前段、中段、

    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105年12月6日

    勞基法第36條之修正(000年00月00日生效)，明定「一例一

    休」制度，亦即勞工每7日應有例假及休息日，此為勞動條

    件最低標準，如有雇主有違一例一休之規定，未給予勞工足

    夠之例假及休息日，且未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規

    定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及補休者，即有違反勞工法令之情事。

    另104年5月15日勞基法第30條之修正(105年1月1日施行)，

    固配合全國週休2日制度，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不

    得超過40小時，惟因第36條尚未修正為每7日應有2日休息，

    故如勞工每日工作時數在6小時40分鐘以下，仍有可能在每

    週不得超過40小時之情形下，每週工作6日，且無延長工時

    加班費可言。

　⒉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勞基法第36條，於同年月00日生效，則

    關於105年12月23日起原告之例假及休息日，自應適用新法

    之規定。惟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

    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

    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

    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已如前述。是原告

    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年至少有44日例假

    或休息日未休【(365÷7×2)-(5×12)=44，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

    入】；111年間至少有32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

    6×12)=32，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

    年7月31日止(共212日)，至少有15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

    65÷7×2)-(7×7)-(8×5)=15，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又被

    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

    原告6日之休假日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而，縱將

    此6日全部計入原告之例假或休息日，原告於109、110年間

    ，每年仍至少有38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111年間仍至少有2

    6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從而，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

    之休息日出勤(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額外休假6日)等語

    ，堪予採信。又依卷附108至112年排班表資料(見本院卷一1

    15至271頁)，可見原告之班表多為每日7時至15時，原告主

    張其於106年至112年間每次休息日出勤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

    等語，亦堪採信。至原告主張：伊105年每月休假至少應有8

    日云云，惟「一例一休」制度係自105年12月23日起始生效

    施行，而其未舉證證明其於105年間有每週上班時數超過40

    小時之情事，且被告未就此給付延長工時加班費之情事，則

    縱原告於105年間每週上班6日，亦無從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

    延長工時加班費。

　⒊被告固抗辯：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

    度，而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

    亦優於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依該工資計算之加班費總合，故

    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之加班費，原告

    自不得再行向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云云。按工資由勞雇雙方

    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基本工資係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工作所得薪資之最

    低標準，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並維持其必

    需之購買力，乃維持人性尊嚴所必須，而基本工資及勞基法

    第36條第1項例假與休息日之規定，同為勞動條件之最低標

    準，且均屬強制規定，勞、雇雙方自應遵守。而依勞基法第

    39條第1項規定，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本應照付工資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則應加倍發給工資。

    是除雇主已證明勞、僱雙方所約定之薪資，確已包含例假及

    休息日之延長工資在內，尚難以僅約定薪資高於基本工資乙

    情，遽然反推該薪資以包含延長工時工資，而應由主張約定

    薪資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⒋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薪資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云云，既為原告

    所否認，本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被告就此有利於己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復未提出

    其他舉證證明其業已給付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

    31日止休息日出勤加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應認被告就此部分

    之延長工時工資，尚未對原告為給付，被告此部分抗辯，尚

    難憑採。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此部分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於法自屬有據。

　⒌觀之原告之薪資結構，包含「月薪(底薪)」、「責任津貼」

    、「職務津貼」、「其他津貼」、「皆(全)勤獎金」、「加

    班費」、「業績獎金(業績達標獎金)」等項目，有薪資袋資

    料及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各年度月份之應領薪資扣除加班

    費後，106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7,900元，107年間各月

    平均數額高於2萬8,200元，108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

    700元，109至111年間各月平均數額均高於2萬9,200元，112

    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3萬3,000元，原告主張應以106至112

    年之月薪資為2萬7,900元、2萬8,200元、2萬9,200元、2萬9

    ,200元、2萬9,200元、3萬3,000元為標準，計算其平日每小

    時工資，洵屬有據。依此計算，並就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告106至112年間之平日每小時工資，分別為116元、118

    元、120元、122元、122元、122元、138元，其得請求106至

    112年間之休息日出勤延長工時工資共38萬2,142元(64821+6

    5938+67056+58877+58877+40284+26289=382142)，其數額計

    算式如附表一編號2至8所示。原告主張其得請求44萬4,729

    元云云，尚非可採，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

    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

    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

    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定

    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

    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

    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

    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

    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

    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

    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

    倘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復為爭執之陳述，即不生視同自

    認之問題。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真否之意見而

    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

    認。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

    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2

    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8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就他造

    主張為「積極的表示承認」之自認，與「消極的不表示意見

    」而為法律所擬制之視同自認有別，一旦為積極自認，於合

    法撤銷其自認前，縱為爭執之陳述，除認其爭執屬合法撤銷

    自認者外，應受其自認所拘束，法院亦不得為與其自認事實

    相反之認定。

　⒉原告主張：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

    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與113年4月4、5日，均有

    上班，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

    倍工資共7,119元(4883+2286)等語，被告就其中108年之中

    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

    共5日)，尚積欠原告國定假日出勤加倍工資共4,883元部分

    之事實，於本院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積極表示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336、337頁)，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此一

    事實，應屬自認。惟被告於本院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

    抗辯：伊於109至111年間均另給原告每年6日之額外休假，

    作為原告如於國定假日上班，可彈性休假使用，原告均已休

    畢，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

    頁)，乃就前揭視同自認之事實，再為爭執，應屬撤銷自認

    。原告不同意被告前開撤銷自認，而被告於109至111年間既

    有前述給予原告休息日不足之情形，則被告所加給之每年6

    日休假，自應優先作為休息日使用，且原告請求之休息日延

    長工時工資部分，業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各6日之額外

    休假，相同之休假，自無從再用以作為國定假日之彈性休假

    使用。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前開自認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

    ，則其撤銷自認，自屬於法不合，本院即應依被告前開自認

    之事實為本件之判斷。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

    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

    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83元，自

    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原告於113年4月4、5日上班之事實，被告雖不予爭執，

    惟抗辯其業已給付，並無短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

    查113年4月4、5日分別為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均屬國定假

    日，除此之外，113年4月別無其他國定假日等情，為本院職

    務上知悉之事實，原告既於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揆諸

    首開規定，被告自應發給加倍工資。觀之原告提出薪資單(

    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可見被告所發給113年4月之薪資項目

    包含「底薪27500」、「職務津貼3000」、「其他津貼1000

    」、「業績達標獎金50」、「特休換薪11550」、「大夜班

    輪班獎金700」、「國定假日2100」、「未足月到班-22050

    」，應發薪資總額為2萬3,850元，可見被告已發給原告113

    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100元，惟其數額與原告

    主張之2,286元，相差186元。

　⒋原告固主張：伊113年4月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34300

    ÷30×13+2286(即113年4月4、5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0(即達

    標獎金)+13127(即特休假未休獎金)=30326】云云。惟兩造

    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原告之113年4月

    工資，自應計算至該日，則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已多計算

    2日，以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3萬4,300元計算，其差額為2,2

    87元(34300÷30×2=2287，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又原告起

    訴先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578元等語，嗣主

    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之金額應為2,155元，方

    屬正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頁；卷二第86頁)，則此部金額

    又差距1,577元；而兩造就原告特休假未休獎金部分，原告

    主張被告應發給1萬3,127元，被告於結算113年4月薪資時認

    定僅1萬1,550元，二者間亦相差1,577元。是以，原告主張

    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扣除前開2,287元及2,155元後

    ，與113年4月薪資單所記載之應發薪資2萬3850元，相差甚

    少。原告復未舉證或指出，於113年6月18日補發給2,155元

    後，前開113年4月薪資單之記載，有何具體錯誤之情形，則

    原告主張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

    少之情事云云，即難採憑，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

    月4、5日國定加班加倍工資2,286元。

　⒌綜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

    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

    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於4,883元範圍內，為有理

    由，超過部分(即前開2,286元部分)，則為無理由。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

　　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

    費有短少之情事，業如前述，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請

    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之短少工資2,035元，於法難謂有據，

    不應准許。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

    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

    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

    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

    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

    第1項第2款及第15條第1款分別設有明文。又關於就業保險

    之保險費負擔，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40條亦定有明文，而就業保險

    法就保險費之負擔比例，未有明文，自應準用勞工保險條例

    第15條第1款規定。次按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

    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

    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

    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

    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

    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

    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如投保單位未按其應負擔之比例負擔

    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被保險人固得依勞

    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請

    求投保單位退還，惟前開2條文之規定，本質上為不當得利

    之具體明文，投保單位將本應由其負擔之保險費用，轉嫁被

    保險人負擔，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該被保險人

    受有損害，該被保險人逕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投保單位

    償還，尚非法所不許。

　⒉查被告為員工5人以上之行號，有排班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

    一第115至271頁)，其以己為投保單位，而以原告為被保險

    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應負擔保險費之百分之70

    ，原告僅須負擔百分之20。又102至106年勞保之普通事故保

    險費率，分別為8%、8.5%、9%、9%、9%，有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勞保、就保、災保保險費試算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

    第303至309頁)。經核對卷附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

    表、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可見被告為原告投保之勞工

    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原告負擔之保險費數額及被告

    於102至106年之原告每月薪資中扣除之勞保費用，各如附表

    三所示，則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薪資溢扣如附表三所示之勞

    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保費共6,141元等語，堪以採信。揆諸前

    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6,141元，

    為有理由。

　⒊被告抗辯：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部分，所其

    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云云。惟原告提出之薪資袋資料及薪

    資單資料，被告不爭執其形式真正，則原告所主張之溢扣數

    額，與本院核對計算之結果相符，被告徒以前詞置辯，自無

    可採。

　㈨綜上，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請求被

    告給付66萬936元部分，於59萬2,477元(199311+382142+488

    3+6141=592477)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

    2條、第19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勞基法第39條　民法第

    179條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⒈被告應給付原告

    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

    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於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範圍內，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

    決主文第一、二項，均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

    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

    ，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一：

編號 休息日 年度 每月平均薪資(元) 平日每小時工資(元) 每日延長工時時數 加班費(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1 44日 105年 26900 112 8 44×2×112×1.34+44×6×112×1.67=62586 2 44日 106年 27900 116 8 44×2×116×1.34+44×6×116×1.67=64821 3 44日 107年 28200 118 8 44×2×118×1.34+44×6×118×1.67=65938 4 44日 108年 28700 120 8 44×2×120×1.34+44×6×120×1.67=67056 5 38日 109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6 38日 110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7 26日 111年 29200 122 8 26×2×122×1.34+26×6×122×1.67=40284 8 15日 112年 33000 138 8 15×2×138×1.34+15×6×138×1.67=26289 合計      444728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實際投保薪資(元) 原告勞保、就保自負額總額(元) 被告自原告薪資扣除之勞保自負額(元) 差額(元) 1 102年8至12月 11100 200 378 (378-200)×5=890 2 103年1至12月 11100 211 378 (378-211)×12=2004 3 104年1至4月 11100 222 480 (480-222)×4=1032 4 104年5至10月 15840 317 480 (480-317)×6=978 5 104年11、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2=160 6 105年1至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12=960 7 106年1至3月 21009 441 480 (480-441)×3=117 合計     6141 

 

附表三：

編號 月份 應支金額(元) 應扣金額(元) 實領金額(元) 級距(以實領金額計算) 應提繳金額(元)  雇主提繳工資(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元)  1  102年8月 21780元 538 21242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2 102年9月 21180元 458 20722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3 102年10月 21700元 715 20985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4 102年11月 21800元 715 2108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5 102年12月 22049元 725 21324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6 103年1月 24992元 719 24273 25200 1512 6000×0.06=360 19047 7 103年2月 23413元 699 22714 22800 1368 6000×0.06=360 19047 8 103年3月 22384元 657 2172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9 103年4月 22280元 1009 21271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10 103年5月 22547 999 21548 21900 1314 15800×0.06=948 19047 11 103年6月 23618 1049 22569 22800 1368 15800×0.06=948 19047 12 103年7月 23700 852 2284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3 103年8月 24537 702 2383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4 103年9月 24600 702 2389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5 103年10月 24968 1022 23946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6 103年11月 25351 802 24549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17 103年12月 24686 722 23964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8 104年1月 24489 894 2359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9 104年2月 27893 854 27039 27600 1656 15800×0.06=948 19273 20 104年3月 24589 884 2370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21 104年4月 25200 854 24346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22 104年5月 25300 854 24446 25200 1512 20008×0.06=1200 19273 23 104年6月 26633 834 25799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19273 24 104年7月 26500 954 255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5 104年8月 26916 834 26082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6 104年9月 26684 834 2585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7 104年10月 26300 854 254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8 104年11月 26584 854 2573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9 104年12月 27098 854 26244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30 105年1月 27282 874 2640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1 105年2月 30361 894 29467 30300 1818 20008×0.06=1200 20008 32 105年3月 27500 1024 2647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3 105年4月 27800 1094 2670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4 105年5月 27491 884 26607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5 105年6月 27600 874 2672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6 105年7月 28012 834 2717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7 105年8月 27700 834 2686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8 105年9月 27750 854 2689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9 105年10月 27162 1024 26138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40 105年11月 27489 834 26655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1 105年12月 27708 874 26834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2 106年1月 32025 924 31101 31800 1908 21009×0.06=1261 21009 43 106年2月 28900 904 2799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4 106年3月 29200 854 2834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5 106年4月 28584 757 27827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6 106年5月 29418 757 28661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7 106年6月 29768 737 29031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48 106年7月 29522 1337 2818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9 106年8月 28566 757 27809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0 106年9月 29722 737 28985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51 106年10月 29122 757 2836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2 106年11月 28400 10757(含10000借款) 1764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3 106年12月 28900 10907(含10000借款) 1799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4 107年1月 29086 10737(含10000借款) 18349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5 107年2月 32500 10922(含借款10000) 21578 31800 1908 22000×0.06=1320 22000 56 107年3月 29683 10822(含借款10000) 18861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7 107年4月 28686 812 27874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8 107年5月 29688 942 2874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9 107年6月 30256 772 29484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0 107年7月 29988 772 29216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1 107年8月 28980 812 2816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2 107年9月 30589 792 29797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3 107年10月 29157 772 28385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4 107年11月 29484 792 2865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5 107年12月 29380 772 2860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6 108年1月 29200 837 28363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7 108年2月 33550 879 32671 33300 1998 23100×0.06=1386 23100 68 108年3月 29289 833 28456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9 108年4月 29700 833 288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0 108年5月 29900 923 2897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1 108年6月 30500 883 2961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2 108年7月 30400 833 295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3 108年8月 30126 833 29293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4 108年9月 30000 833 291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5 108年10月 29800 873 2892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6 108年11月 29300 873 2842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7 108年12月 29660 873 2878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8 109年1月 34948 883 34065 34800 2088 23800×0.06=1428 23800 79 109年2月 30029 995 29034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0 109年3月 29750 879 2887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1 109年4月 30750 909 298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2 109年5月 29900 889 2901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3 109年6月 29850 1029 2882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4 109年7月 30092 879 2921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5 109年8月 29992 859 2913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6 109年9月 29742 979 28763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87 109年10月 30500 899 2960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8 109年11月 30700 859 299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9 109年12月 29600 919 28681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90 110年1月 30773 879 29894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1 110年2月 33903 879 33024 33300 1998 24000×0.06=1440 24000 92 110年3月 29773 1094 28679 28800 1728 24000×0.06=1440 24000 93 110年4月 31323 964 30359 31800 1908 24000×0.06=1440 24000 94 110年5月 30673 964 2970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5 110年6月 31073 102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6 110年7月 30480 1004 2947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7 110年8月 31033 98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8 110年9月 31053 1014 3003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9 110年10月 30555 1054 29501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0 110年11月 30510 984 2952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1 110年12月 29810 924 2888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2 111年1月 31464 1004 30642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3 111年2月 32469 1104 31365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4 111年3月 30360 984 29376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5 111年4月 31890 1100 3079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6 111年5月 30731 1053 29678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7 111年6月 31746 1013 3073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8 111年7月 31386 1033 3035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9 111年8月 31963 1123 3078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0 111年9月 33038 1073 31965 33300 1998 25250×0.06=1515 25250 111 111年10月 32759 973 31786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2 111年11月 31633 1023 3061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3 111年12月 31750 973 30777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4 112年1月 40488 1043 39445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5 112年2月 34800 1143 336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6 112年3月 33400 1043 32357 33300 1998 26400×0.06=1584 26400 117 112年4月 39600 1043 38557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8 112年5月 35537.5 1043 34295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9 112年6月 35500 1043 344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20 112年7月 36200 1043 3515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1 112年8月 36592 1043 35549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2 112年9月 37100.8 1043 36058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3 112年10月 37074.7 1043 36032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4 112年11月 36040 1043 3499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5 112年12月 36290 1043 3524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6 113年1月 38186.7 1390 36797 38200 2292 27470×0.06=1648 27470 127 113年2月 39818 1085 38733 40100 2406 27470×0.06=1648 27470 128 113年3月 36000 1185 34815 36300 2178 27470×0.06=1648 27470 129 113年4月 23850 197.7 23652 24000 1440 27470×0.06=1648 2747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3號
原      告  吳冠霆  
訴訟代理人  吳珮瑜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秀惠即瑞宬商行


訴訟代理人  黃尹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2,477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90，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8,3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及第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亦設有明文。再按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固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訴訟」之情形者，方得宣示裁判，其立法目的應係因言詞辯論終結後，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則於此段期間，原則上已不存在足以影響裁判之訴訟行為，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如發生訴訟當然停止之原因，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在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情形，於法院作成停止裁定前，尚無停止訴訟程序之效力，則於裁判宣示時，倘無停止裁定存在，法院自得宣示裁判，故無庸特別規範。惟在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情形，除有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者外，原則上即應停止訴訟程序，所謂「應」停止訴訟程序，雖與「當然」停止訴訟程序不同，然在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方聲請法官迴避之情形，當事人及法院之主要訴訟行為既均已結束，法院除宣示裁判或為其他必要處分之情形外，已無需再為其他訴訟行為，則於法院因當事人聲請迴避而應停止訴訟之情形，亦應有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類推適用，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否則，毋寧使當事人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法院宣示裁判前，得任意藉由聲請法官迴避，造成裁判宣示之滯宕，而法院於該聲請事件終結前，除裁定再開辯論外，或依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該當事人顯係意圖延滯訴訟為由，逕行認無停止訴訟必要之情形外，法院已無從按原定日期宣示裁判。本件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定於113年12月26日宣判，被告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陳稱發現相關證據，聲請再開辯論等語，經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裁定本件應於114年2月6日再開辯論。被告又於114年2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14年2月20日具狀，以法官未依其聲請傳喚證人到場，逕行言詞辯論終結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本件之法官迴避。查被告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本院宣示裁判前，聲請法官迴避，揆諸前揭說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其次，本件民事起訴狀於113年8月4日送達被告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寄存該住所所在之民和派出所，於113年8月29日寄存送達生效，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歷經113年11月7日、同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曾聲請傳喚證人，而其於收受本院再開辯論之裁定後，應可預見將本件訴訟可能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詎其遲至114年2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方當場聲請傳喚證人黃怡嘉，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且其所釋明之待證事實，縱屬真正，亦不足影響於本件判決結果，經本院審理後認無調查之必要(理由詳如後述)，則被告聲請本件法官迴避，並聲請再開言詞辯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亦應認於該聲請法官迴避事件終結前，本件訴訟程序無庸停止，本院自得依法宣示裁判，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被告自伊任職時起，僅以部分工時員工之身分，按最低投保薪資，為伊辦理勞、健保投保，直至104年11月始改以正職員工身分，並依各該年度基本工資辦理投保，惟伊歷年之每月薪資均高於基本工資。又自105年起，伊每月休假日數均未達8日，被告亦未給付伊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以上情形，經伊多次反映，被告均未予改善，伊遂於113年4月12日，以被告未遵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有高薪低報之情事，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為由，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3日送達被告，已生合法終止契約效力，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並按伊之年資及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每月新臺幣（下同）3萬7,235元計算，合計應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其次，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合法終止，屬非自願離職，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再者，關於伊之例假及休息日，被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止，每月僅給予7日，嗣後始調增至8日。被告雖自109年起至111年止，每年額外給予伊6日休假，惟自112年起即未再提供。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即本院卷二第77頁表格「加班費總計」欄數額扣除「當年度國定假日加班費」列之數額)。另，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及同年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33元。又伊之113年4月薪資應為3萬326元，被告僅給付伊2萬3,850元，並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2,155元，仍短少4,321元（其中2,286元為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外，被告歷年均自伊每月薪資中溢扣勞保自付額，溢扣情形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合計6,141元，其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少雇主負擔額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末以，於伊任職期間，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均以各該年度之基本工資為伊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惟伊歷年薪資均高基本工資，按伊各該年度之實際薪資適用應提繳之級距計算應提繳之金額，扣除被告已提繳部分，被告尚應補提繳6萬5,906元，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伊，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並約定每月休假5日，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雙方雖未另行約定休假日數，惟如將原告休假不足之日數，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加班費計入，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仍高於基本工資及應計算之加班費總額，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部分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其次，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特別休假外，每年額外提供原告6日休假日，該休假日係供原告彈性運用，故在109年間，可作為原告國定假日出情之補休，於110、111年間，則可做為原告例假及休息日之補休使用，依此，原告於110、111年間平均每月例假及休息日之日數，應分別為5.5日及6.5日，並非原告所稱之5日及6日，原告就前開額外休假日均有實際休假，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再者，原告於112年間曾向被告及訴外人黃怡嘉等同事表示，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並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然在前開存證信函送達前，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電話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同意，故兩造於同日即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不得再以該存證信函終止契約。另，縱使伊有漏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惟此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且伊並無未給付例假或休息日加班費之情形，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符，原告自不得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故原告所執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亦不合法。兩造間既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則原告請求伊給付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均屬無據。此外，原告113年4月至113年4月10日止之薪資，經伊計算為2萬3,850元，其中包含小夜班輪班獎金700元、業績達標獎金50元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惟屏東縣政府勞動檢查人員表示，原告該月薪資短少2,155元，伊已於113年6月18日將短少之薪資2,155元匯款至原告帳戶，故原告所得請求之短少薪資，應扣除其中1,577元部分。末以，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惟其所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尚不足以證明伊確有溢扣並售有利益，原告不得據此請求伊償還。至於原告請求伊補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伊同意此項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同意原告之請求關於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保險最新異動紀錄、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存證信函暨回執、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及區顧問訪店溝通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至271頁、第273至275頁、證物袋；卷二第7至11頁、第79頁)，堪認屬實。
　㈠原告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
　㈡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
　㈢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於5日內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逾期將依法提起訴訟等語。被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㈤原告於113年4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經多次反應仍未改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3日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被告於1113年4月13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未按伊實際薪資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等語。被告於言詞辯論時，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認諾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卷二第21、22頁、第85、86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此部分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為之。又雇主違反勞工法令，持續造成勞工損害，各次損害結果均獨立，勞工於最後一次損害結果發生後之30日內終止勞動，即無逾於30日除斥期間可言。次按前條第1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申報不實者，保險人得按查核資料逕行調整投保薪資至適當等級，並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整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及第14條之1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投保單位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而有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分別於各該法第98條、第72條及第38條設有罰則，是僱主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有違勞工法令。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遵守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高薪低報，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等語，業據其提出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勞工退休金新制最新提繳異動紀錄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至103頁、第105至113頁、第115至271頁、第279至301頁)。依上開資料，可見原告自101年8月起至113年4月止之每月薪情形如附表三所示，惟被告以己為投保單位，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時所申報之薪資，自102年7月29日起為1萬1,100元，104年5月1日起調整為1萬5,840元，104年11月1日起調整為2萬8元，106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1,009元，107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2,000元，108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100元，109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800元，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4,000元，111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5,250元，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6,400元，113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7,470元等情，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參本院卷一證物袋)，則被告自原告任職起，就原告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確有高薪低報(即以多報少)之情事，有違勞工法令，其情事持續發生至113年4月間，且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固辯稱：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情形，縱使伊有漏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況，亦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投保薪資之數額，在勞工保險，攸關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給付及老年給付；在就業保險，影響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保險給付；在職業災害保險，則決定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數額。是雇主以低於實際薪資之金額為勞工辦理投保，必然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此部抗辯，自非可採。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伊休息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亦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伊已於113年4月13日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依原告之主張，被告自112年8月起，每月已給予原告8日排休，則依其主張，被告僅於112年8月之前，方有每月休息日不足，且未給予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是縱認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情形，原告至遲應於112年7月31日即已知悉其情形及損害結果，然原告至113年4月間始以此為由，向被告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自不得再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⒋被告違反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規定，對原告之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之情事，致損害原告權益，已如前述，原告自得於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查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表明被告有高薪低報之情形，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1日送達被告，尚未逾30日除斥期間，自該日起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被告固抗辯：於113年4月10日之存證信函送達前，兩造已於113年4月10ㄖ以電話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無從再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並聲請通知黃怡嘉到場作證。惟被告所釋明之待證事實，僅為「原告於112年間已向證人黃怡嘉即被告之店長表明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即便該事實為真，亦僅能證明原告曾有欲離職之意，尚不足以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因認無通知證人黃怡嘉到場作證之必要。又原告先後以2存證信函表明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向被告請求資遣費、延長工時工資，足見其主觀上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且認其有權請求相關給付，則在被告未對原告許諾其他給付之情形，原告應無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誘因，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尚難憑採。
　⒌至原告雖於113年4月12日另寄發存證信函，再次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惟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原告再行終止，自不生效力，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3日終止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另以被告短發加班費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該終止事由，因逾除斥期間，尚非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7條定有明文，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規定，於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準用之。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亦設有明文。
　⒉查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經原告於113年4月11日合法終止，已如前述，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自應發給原告資遣費，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資遣費之計算，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3年4月11日起終止，其月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之意旨及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以終止原因發生前6個月(即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為準，方屬妥適。又原告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應發工資(未扣除勞、健保個人負擔額等)分別為3萬7,075、3萬6,040元、3萬6,290元、3萬8,187元、3萬9,818元、3萬6,000元，有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09至113頁)，其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3萬7,235元【(37075+36040+36290+38187+39818+36000)÷6=37235】。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3年4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其資遣費計算之基數為5又127/360，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9萬9,311元(37235×1927/360=199311，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主張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萬9,335元云云，與計算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⒋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於19萬9,311元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意旨，勞工即得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所稱之非自願離職情形相符，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除有第2項之情形外，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9條前段、中段、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105年12月6日勞基法第36條之修正(000年00月00日生效)，明定「一例一休」制度，亦即勞工每7日應有例假及休息日，此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如有雇主有違一例一休之規定，未給予勞工足夠之例假及休息日，且未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規定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及補休者，即有違反勞工法令之情事。另104年5月15日勞基法第30條之修正(105年1月1日施行)，固配合全國週休2日制度，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惟因第36條尚未修正為每7日應有2日休息，故如勞工每日工作時數在6小時40分鐘以下，仍有可能在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之情形下，每週工作6日，且無延長工時加班費可言。
　⒉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勞基法第36條，於同年月00日生效，則關於105年12月23日起原告之例假及休息日，自應適用新法之規定。惟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已如前述。是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年至少有44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5×12)=44，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111年間至少有32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6×12)=32，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共212日)，至少有15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7×7)-(8×5)=15，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又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而，縱將此6日全部計入原告之例假或休息日，原告於109、110年間，每年仍至少有38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111年間仍至少有26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從而，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出勤(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額外休假6日)等語，堪予採信。又依卷附108至112年排班表資料(見本院卷一115至271頁)，可見原告之班表多為每日7時至15時，原告主張其於106年至112年間每次休息日出勤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等語，亦堪採信。至原告主張：伊105年每月休假至少應有8日云云，惟「一例一休」制度係自105年12月23日起始生效施行，而其未舉證證明其於105年間有每週上班時數超過40小時之情事，且被告未就此給付延長工時加班費之情事，則縱原告於105年間每週上班6日，亦無從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⒊被告固抗辯：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而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亦優於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依該工資計算之加班費總合，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行向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云云。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本工資係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工作所得薪資之最低標準，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並維持其必需之購買力，乃維持人性尊嚴所必須，而基本工資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例假與休息日之規定，同為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且均屬強制規定，勞、雇雙方自應遵守。而依勞基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本應照付工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則應加倍發給工資。是除雇主已證明勞、僱雙方所約定之薪資，確已包含例假及休息日之延長工資在內，尚難以僅約定薪資高於基本工資乙情，遽然反推該薪資以包含延長工時工資，而應由主張約定薪資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⒋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薪資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云云，既為原告所否認，本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業已給付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休息日出勤加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應認被告就此部分之延長工時工資，尚未對原告為給付，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憑採。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於法自屬有據。
　⒌觀之原告之薪資結構，包含「月薪(底薪)」、「責任津貼」、「職務津貼」、「其他津貼」、「皆(全)勤獎金」、「加班費」、「業績獎金(業績達標獎金)」等項目，有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各年度月份之應領薪資扣除加班費後，106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7,900元，107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200元，108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700元，109至111年間各月平均數額均高於2萬9,200元，112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3萬3,000元，原告主張應以106至112年之月薪資為2萬7,900元、2萬8,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3萬3,000元為標準，計算其平日每小時工資，洵屬有據。依此計算，並就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106至112年間之平日每小時工資，分別為116元、118元、120元、122元、122元、122元、138元，其得請求106至112年間之休息日出勤延長工時工資共38萬2,142元(64821+65938+67056+58877+58877+40284+26289=382142)，其數額計算式如附表一編號2至8所示。原告主張其得請求44萬4,729元云云，尚非可採，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倘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復為爭執之陳述，即不生視同自認之問題。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真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8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就他造主張為「積極的表示承認」之自認，與「消極的不表示意見」而為法律所擬制之視同自認有別，一旦為積極自認，於合法撤銷其自認前，縱為爭執之陳述，除認其爭執屬合法撤銷自認者外，應受其自認所拘束，法院亦不得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⒉原告主張：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與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4883+2286)等語，被告就其中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尚積欠原告國定假日出勤加倍工資共4,883元部分之事實，於本院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積極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6、337頁)，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此一事實，應屬自認。惟被告於本院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抗辯：伊於109至111年間均另給原告每年6日之額外休假，作為原告如於國定假日上班，可彈性休假使用，原告均已休畢，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頁)，乃就前揭視同自認之事實，再為爭執，應屬撤銷自認。原告不同意被告前開撤銷自認，而被告於109至111年間既有前述給予原告休息日不足之情形，則被告所加給之每年6日休假，自應優先作為休息日使用，且原告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業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各6日之額外休假，相同之休假，自無從再用以作為國定假日之彈性休假使用。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前開自認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則其撤銷自認，自屬於法不合，本院即應依被告前開自認之事實為本件之判斷。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83元，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原告於113年4月4、5日上班之事實，被告雖不予爭執，惟抗辯其業已給付，並無短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查113年4月4、5日分別為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均屬國定假日，除此之外，113年4月別無其他國定假日等情，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實，原告既於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揆諸首開規定，被告自應發給加倍工資。觀之原告提出薪資單(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可見被告所發給113年4月之薪資項目包含「底薪27500」、「職務津貼3000」、「其他津貼1000」、「業績達標獎金50」、「特休換薪11550」、「大夜班輪班獎金700」、「國定假日2100」、「未足月到班-22050」，應發薪資總額為2萬3,850元，可見被告已發給原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100元，惟其數額與原告主張之2,286元，相差186元。
　⒋原告固主張：伊113年4月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34300÷30×13+2286(即113年4月4、5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0(即達標獎金)+13127(即特休假未休獎金)=30326】云云。惟兩造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原告之113年4月工資，自應計算至該日，則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已多計算2日，以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3萬4,300元計算，其差額為2,287元(34300÷30×2=2287，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又原告起訴先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578元等語，嗣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之金額應為2,155元，方屬正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頁；卷二第86頁)，則此部金額又差距1,577元；而兩造就原告特休假未休獎金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萬3,127元，被告於結算113年4月薪資時認定僅1萬1,550元，二者間亦相差1,577元。是以，原告主張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扣除前開2,287元及2,155元後，與113年4月薪資單所記載之應發薪資2萬3850元，相差甚少。原告復未舉證或指出，於113年6月18日補發給2,155元後，前開113年4月薪資單之記載，有何具體錯誤之情形，則原告主張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云云，即難採憑，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4、5日國定加班加倍工資2,286元。
　⒌綜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於4,883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即前開2,286元部分)，則為無理由。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
　　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業如前述，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之短少工資2,035元，於法難謂有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15條第1款分別設有明文。又關於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負擔，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40條亦定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就保險費之負擔比例，未有明文，自應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款規定。次按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如投保單位未按其應負擔之比例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被保險人固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請求投保單位退還，惟前開2條文之規定，本質上為不當得利之具體明文，投保單位將本應由其負擔之保險費用，轉嫁被保險人負擔，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該被保險人受有損害，該被保險人逕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投保單位償還，尚非法所不許。
　⒉查被告為員工5人以上之行號，有排班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271頁)，其以己為投保單位，而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應負擔保險費之百分之70，原告僅須負擔百分之20。又102至106年勞保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率，分別為8%、8.5%、9%、9%、9%，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保、就保、災保保險費試算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9頁)。經核對卷附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可見被告為原告投保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原告負擔之保險費數額及被告於102至106年之原告每月薪資中扣除之勞保費用，各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薪資溢扣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保費共6,141元等語，堪以採信。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6,141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抗辯：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部分，所其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云云。惟原告提出之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被告不爭執其形式真正，則原告所主張之溢扣數額，與本院核對計算之結果相符，被告徒以前詞置辯，自無可採。
　㈨綜上，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請求被告給付66萬936元部分，於59萬2,477元(199311+382142+4883+6141=592477)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9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勞基法第39條　民法第179條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於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均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一：
		編號

		休息日

		年度

		每月平均薪資(元)

		平日每小時工資(元)

		每日延長工時時數

		加班費(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1

		44日

		105年

		26900

		112

		8

		44×2×112×1.34+44×6×112×1.67=62586



		2

		44日

		106年

		27900

		116

		8

		44×2×116×1.34+44×6×116×1.67=64821



		3

		44日

		107年

		28200

		118

		8

		44×2×118×1.34+44×6×118×1.67=65938



		4

		44日

		108年

		28700

		120

		8

		44×2×120×1.34+44×6×120×1.67=67056



		5

		38日

		109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6

		38日

		110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7

		26日

		111年

		29200

		122

		8

		26×2×122×1.34+26×6×122×1.67=40284



		8

		15日

		112年

		33000

		138

		8

		15×2×138×1.34+15×6×138×1.67=26289



		合計

		


		


		


		


		


		444728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實際投保薪資(元)

		原告勞保、就保自負額總額(元)

		被告自原告薪資扣除之勞保自負額(元)

		差額(元)



		1

		102年8至12月

		11100

		200

		378

		(378-200)×5=890



		2

		103年1至12月

		11100

		211

		378

		(378-211)×12=2004



		3

		104年1至4月

		11100

		222

		480

		(480-222)×4=1032



		4

		104年5至10月

		15840

		317

		480

		(480-317)×6=978



		5

		104年11、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2=160



		6

		105年1至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12=960



		7

		106年1至3月

		21009

		441

		480

		(480-441)×3=117



		合計

		


		


		


		


		6141







 
附表三：
		編號

		月份

		應支金額(元)

		應扣金額(元)

		實領金額(元)

		級距(以實領金額計算)

		應提繳金額(元)



		雇主提繳工資(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元)



		 1 

		102年8月

		21780元

		538

		21242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2

		102年9月

		21180元

		458

		20722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3

		102年10月

		21700元

		715

		20985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4

		102年11月

		21800元

		715

		2108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5

		102年12月

		22049元

		725

		21324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6

		103年1月

		24992元

		719

		24273

		25200

		1512

		6000×0.06=360

		19047



		7

		103年2月

		23413元

		699

		22714

		22800

		1368

		6000×0.06=360

		19047



		8

		103年3月

		22384元

		657

		2172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9

		103年4月

		22280元

		1009

		21271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10

		103年5月

		22547

		999

		21548

		21900

		1314

		15800×0.06=948

		19047



		11

		103年6月

		23618

		1049

		22569

		22800

		1368

		15800×0.06=948

		19047



		12

		103年7月

		23700

		852

		2284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3

		103年8月

		24537

		702

		2383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4

		103年9月

		24600

		702

		2389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5

		103年10月

		24968

		1022

		23946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6

		103年11月

		25351

		802

		24549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17

		103年12月

		24686

		722

		23964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8

		104年1月

		24489

		894

		2359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9

		104年2月

		27893

		854

		27039

		27600

		1656

		15800×0.06=948

		19273



		20

		104年3月

		24589

		884

		2370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21

		104年4月

		25200

		854

		24346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22

		104年5月

		25300

		854

		24446

		25200

		1512

		20008×0.06=1200

		19273



		23

		104年6月

		26633

		834

		25799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19273



		24

		104年7月

		26500

		954

		255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5

		104年8月

		26916

		834

		26082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6

		104年9月

		26684

		834

		2585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7

		104年10月

		26300

		854

		254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8

		104年11月

		26584

		854

		2573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9

		104年12月

		27098

		854

		26244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30

		105年1月

		27282

		874

		2640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1

		105年2月

		30361

		894

		29467

		30300

		1818

		20008×0.06=1200

		20008



		32

		105年3月

		27500

		1024

		2647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3

		105年4月

		27800

		1094

		2670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4

		105年5月

		27491

		884

		26607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5

		105年6月

		27600

		874

		2672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6

		105年7月

		28012

		834

		2717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7

		105年8月

		27700

		834

		2686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8

		105年9月

		27750

		854

		2689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9

		105年10月

		27162

		1024

		26138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40

		105年11月

		27489

		834

		26655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1

		105年12月

		27708

		874

		26834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2

		106年1月

		32025

		924

		31101

		31800

		1908

		21009×0.06=1261

		21009



		43

		106年2月

		28900

		904

		2799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4

		106年3月

		29200

		854

		2834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5

		106年4月

		28584

		757

		27827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6

		106年5月

		29418

		757

		28661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7

		106年6月

		29768

		737

		29031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48

		106年7月

		29522

		1337

		2818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9

		106年8月

		28566

		757

		27809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0

		106年9月

		29722

		737

		28985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51

		106年10月

		29122

		757

		2836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2

		106年11月

		28400

		10757(含10000借款)

		1764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3

		106年12月

		28900

		10907(含10000借款)

		1799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4

		107年1月

		29086

		10737(含10000借款)

		18349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5

		107年2月

		32500

		10922(含借款10000)

		21578

		31800

		1908

		22000×0.06=1320

		22000



		56

		107年3月

		29683

		10822(含借款10000)

		18861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7

		107年4月

		28686

		812

		27874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8

		107年5月

		29688

		942

		2874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9

		107年6月

		30256

		772

		29484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0

		107年7月

		29988

		772

		29216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1

		107年8月

		28980

		812

		2816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2

		107年9月

		30589

		792

		29797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3

		107年10月

		29157

		772

		28385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4

		107年11月

		29484

		792

		2865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5

		107年12月

		29380

		772

		2860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6

		108年1月

		29200

		837

		28363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7

		108年2月

		33550

		879

		32671

		33300

		1998

		23100×0.06=1386

		23100



		68

		108年3月

		29289

		833

		28456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9

		108年4月

		29700

		833

		288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0

		108年5月

		29900

		923

		2897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1

		108年6月

		30500

		883

		2961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2

		108年7月

		30400

		833

		295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3

		108年8月

		30126

		833

		29293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4

		108年9月

		30000

		833

		291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5

		108年10月

		29800

		873

		2892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6

		108年11月

		29300

		873

		2842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7

		108年12月

		29660

		873

		2878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8

		109年1月

		34948

		883

		34065

		34800

		2088

		23800×0.06=1428

		23800



		79

		109年2月

		30029

		995

		29034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0

		109年3月

		29750

		879

		2887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1

		109年4月

		30750

		909

		298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2

		109年5月

		29900

		889

		2901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3

		109年6月

		29850

		1029

		2882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4

		109年7月

		30092

		879

		2921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5

		109年8月

		29992

		859

		2913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6

		109年9月

		29742

		979

		28763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87

		109年10月

		30500

		899

		2960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8

		109年11月

		30700

		859

		299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9

		109年12月

		29600

		919

		28681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90

		110年1月

		30773

		879

		29894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1

		110年2月

		33903

		879

		33024

		33300

		1998

		24000×0.06=1440

		24000



		92

		110年3月

		29773

		1094

		28679

		28800

		1728

		24000×0.06=1440

		24000



		93

		110年4月

		31323

		964

		30359

		31800

		1908

		24000×0.06=1440

		24000



		94

		110年5月

		30673

		964

		2970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5

		110年6月

		31073

		102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6

		110年7月

		30480

		1004

		2947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7

		110年8月

		31033

		98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8

		110年9月

		31053

		1014

		3003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9

		110年10月

		30555

		1054

		29501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0

		110年11月

		30510

		984

		2952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1

		110年12月

		29810

		924

		2888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2

		111年1月

		31464

		1004

		30642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3

		111年2月

		32469

		1104

		31365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4

		111年3月

		30360

		984

		29376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5

		111年4月

		31890

		1100

		3079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6

		111年5月

		30731

		1053

		29678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7

		111年6月

		31746

		1013

		3073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8

		111年7月

		31386

		1033

		3035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9

		111年8月

		31963

		1123

		3078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0

		111年9月

		33038

		1073

		31965

		33300

		1998

		25250×0.06=1515

		25250



		111

		111年10月

		32759

		973

		31786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2

		111年11月

		31633

		1023

		3061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3

		111年12月

		31750

		973

		30777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4

		112年1月

		40488

		1043

		39445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5

		112年2月

		34800

		1143

		336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6

		112年3月

		33400

		1043

		32357

		33300

		1998

		26400×0.06=1584

		26400



		117

		112年4月

		39600

		1043

		38557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8

		112年5月

		35537.5

		1043

		34295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9

		112年6月

		35500

		1043

		344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20

		112年7月

		36200

		1043

		3515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1

		112年8月

		36592

		1043

		35549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2

		112年9月

		37100.8

		1043

		36058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3

		112年10月

		37074.7

		1043

		36032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4

		112年11月

		36040

		1043

		3499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5

		112年12月

		36290

		1043

		3524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6

		113年1月

		38186.7

		1390

		36797

		38200

		2292

		27470×0.06=1648

		27470



		127

		113年2月

		39818

		1085

		38733

		40100

		2406

		27470×0.06=1648

		27470



		128

		113年3月

		36000

		1185

		34815

		36300

		2178

		27470×0.06=1648

		27470



		129

		113年4月

		23850

		197.7

		23652

		24000

		1440

		27470×0.06=1648

		2747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3號

原      告  吳冠霆  

訴訟代理人  吳珮瑜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秀惠即瑞宬商行



訴訟代理人  黃尹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2,477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90，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5萬8,38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聲請法官迴避。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但其聲請因違背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或第34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及第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亦設有明文。再按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固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訴訟」之情形者，方得宣示裁判，其立法目的應係因言詞辯論終結後，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則於此段期間，原則上已不存在足以影響裁判之訴訟行為，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如發生訴訟當然停止之原因，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在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情形，於法院作成停止裁定前，尚無停止訴訟程序之效力，則於裁判宣示時，倘無停止裁定存在，法院自得宣示裁判，故無庸特別規範。惟在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情形，除有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者外，原則上即應停止訴訟程序，所謂「應」停止訴訟程序，雖與「當然」停止訴訟程序不同，然在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方聲請法官迴避之情形，當事人及法院之主要訴訟行為既均已結束，法院除宣示裁判或為其他必要處分之情形外，已無需再為其他訴訟行為，則於法院因當事人聲請迴避而應停止訴訟之情形，亦應有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類推適用，法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否則，毋寧使當事人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法院宣示裁判前，得任意藉由聲請法官迴避，造成裁判宣示之滯宕，而法院於該聲請事件終結前，除裁定再開辯論外，或依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該當事人顯係意圖延滯訴訟為由，逕行認無停止訴訟必要之情形外，法院已無從按原定日期宣示裁判。本件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原定於113年12月26日宣判，被告於113年12月23日具狀陳稱發現相關證據，聲請再開辯論等語，經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裁定本件應於114年2月6日再開辯論。被告又於114年2月6日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14年2月20日具狀，以法官未依其聲請傳喚證人到場，逕行言詞辯論終結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本件之法官迴避。查被告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本院宣示裁判前，聲請法官迴避，揆諸前揭說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院仍得本於言詞辯論之結果宣示裁判。其次，本件民事起訴狀於113年8月4日送達被告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寄存該住所所在之民和派出所，於113年8月29日寄存送達生效，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歷經113年11月7日、同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曾聲請傳喚證人，而其於收受本院再開辯論之裁定後，應可預見將本件訴訟可能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詎其遲至114年2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方當場聲請傳喚證人黃怡嘉，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且其所釋明之待證事實，縱屬真正，亦不足影響於本件判決結果，經本院審理後認無調查之必要(理由詳如後述)，則被告聲請本件法官迴避，並聲請再開言詞辯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揆諸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亦應認於該聲請法官迴避事件終結前，本件訴訟程序無庸停止，本院自得依法宣示裁判，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被告自伊任職時起，僅以部分工時員工之身分，按最低投保薪資，為伊辦理勞、健保投保，直至104年11月始改以正職員工身分，並依各該年度基本工資辦理投保，惟伊歷年之每月薪資均高於基本工資。又自105年起，伊每月休假日數均未達8日，被告亦未給付伊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以上情形，經伊多次反映，被告均未予改善，伊遂於113年4月12日，以被告未遵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有高薪低報之情事，且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為由，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3日送達被告，已生合法終止契約效力，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並按伊之年資及終止勞動契約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每月新臺幣（下同）3萬7,235元計算，合計應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其次，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合法終止，屬非自願離職，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伊。再者，關於伊之例假及休息日，被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僅給予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止，每月僅給予7日，嗣後始調增至8日。被告雖自109年起至111年止，每年額外給予伊6日休假，惟自112年起即未再提供。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即本院卷二第77頁表格「加班費總計」欄數額扣除「當年度國定假日加班費」列之數額)。另，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及同年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均出勤，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33元。又伊之113年4月薪資應為3萬326元，被告僅給付伊2萬3,850元，並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2,155元，仍短少4,321元（其中2,286元為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亦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此外，被告歷年均自伊每月薪資中溢扣勞保自付額，溢扣情形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合計6,141元，其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少雇主負擔額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如數償還。末以，於伊任職期間，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均以各該年度之基本工資為伊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惟伊歷年薪資均高基本工資，按伊各該年度之實際薪資適用應提繳之級距計算應提繳之金額，扣除被告已提繳部分，被告尚應補提繳6萬5,906元，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伊，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並約定每月休假5日，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雙方雖未另行約定休假日數，惟如將原告休假不足之日數，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加班費計入，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仍高於基本工資及應計算之加班費總額，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部分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其次，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特別休假外，每年額外提供原告6日休假日，該休假日係供原告彈性運用，故在109年間，可作為原告國定假日出情之補休，於110、111年間，則可做為原告例假及休息日之補休使用，依此，原告於110、111年間平均每月例假及休息日之日數，應分別為5.5日及6.5日，並非原告所稱之5日及6日，原告就前開額外休假日均有實際休假，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再者，原告於112年間曾向被告及訴外人黃怡嘉等同事表示，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並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然在前開存證信函送達前，原告於113年4月10日以電話向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經伊同意，故兩造於同日即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不得再以該存證信函終止契約。另，縱使伊有漏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惟此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且伊並無未給付例假或休息日加班費之情形，與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符，原告自不得據此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故原告所執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亦不合法。兩造間既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契約，則原告請求伊給付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均屬無據。此外，原告113年4月至113年4月10日止之薪資，經伊計算為2萬3,850元，其中包含小夜班輪班獎金700元、業績達標獎金50元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惟屏東縣政府勞動檢查人員表示，原告該月薪資短少2,155元，伊已於113年6月18日將短少之薪資2,155元匯款至原告帳戶，故原告所得請求之短少薪資，應扣除其中1,577元部分。末以，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惟其所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尚不足以證明伊確有溢扣並售有利益，原告不得據此請求伊償還。至於原告請求伊補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伊同意此項請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同意原告之請求關於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保險最新異動紀錄、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存證信函暨回執、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及區顧問訪店溝通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5至271頁、第273至275頁、證物袋；卷二第7至11頁、第79頁)，堪認屬實。

　㈠原告102年7月2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被告經營之統一超商華敬門市員工，並自105年1月起升職為副店長。

　㈡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

　㈢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

　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於5日內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逾期將依法提起訴訟等語。被告於113年4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㈤原告於113年4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內容略以：瑞宬商行高薪低報及短發加班費，經多次反應仍未改善，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3日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規定，請求瑞宬商行給付原告資遣費20萬187元、加班費44萬8,692元、特休未休1萬3,126元，並將短提撥之退休金差額6萬5,922元補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被告於1113年4月13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是否有理由？

　  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102年8月起至113年3月止，未按伊實際薪資提繳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伊得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等語。被告於言詞辯論時，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認諾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卷二第21、22頁、第85、86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此部分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是否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依前項第1款、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6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30日內為之。又雇主違反勞工法令，持續造成勞工損害，各次損害結果均獨立，勞工於最後一次損害結果發生後之30日內終止勞動，即無逾於30日除斥期間可言。次按前條第1項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申報不實者，保險人得按查核資料逕行調整投保薪資至適當等級，並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整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及第14條之1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投保單位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而有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分別於各該法第98條、第72條及第38條設有罰則，是僱主未按勞工薪資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有違勞工法令。

　⒉原告主張：被告未遵守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而高薪低報，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等語，業據其提出薪資袋資料、薪資單資料、排班表、勞工退休金新制最新提繳異動紀錄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至103頁、第105至113頁、第115至271頁、第279至301頁)。依上開資料，可見原告自101年8月起至113年4月止之每月薪情形如附表三所示，惟被告以己為投保單位，為原告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時所申報之薪資，自102年7月29日起為1萬1,100元，104年5月1日起調整為1萬5,840元，104年11月1日起調整為2萬8元，106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1,009元，107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2,000元，108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100元，109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3,800元，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4,000元，111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5,250元，112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6,400元，113年1月1日起調整為2萬7,470元等情，有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參(參本院卷一證物袋)，則被告自原告任職起，就原告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確有高薪低報(即以多報少)之情事，有違勞工法令，其情事持續發生至113年4月間，且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固辯稱：伊並無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之情形，縱使伊有漏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況，亦不致損害原告之權益，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投保薪資之數額，在勞工保險，攸關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給付及老年給付；在就業保險，影響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保險給付；在職業災害保險，則決定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數額。是雇主以低於實際薪資之金額為勞工辦理投保，必然損及原告之勞工權益，被告此部抗辯，自非可採。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伊休息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亦有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伊已於113年4月13日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依原告之主張，被告自112年8月起，每月已給予原告8日排休，則依其主張，被告僅於112年8月之前，方有每月休息日不足，且未給予延長工時工資之情事，是縱認被告確有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之情形，原告至遲應於112年7月31日即已知悉其情形及損害結果，然原告至113年4月間始以此為由，向被告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自不得再以此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⒋被告違反勞工職災保險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規定，對原告之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之情事，致損害原告權益，已如前述，原告自得於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查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寄發存證信函，表明被告有高薪低報之情形，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該存證信函於113年4月11日送達被告，尚未逾30日除斥期間，自該日起生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被告固抗辯：於113年4月10日之存證信函送達前，兩造已於113年4月10ㄖ以電話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無從再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並聲請通知黃怡嘉到場作證。惟被告所釋明之待證事實，僅為「原告於112年間已向證人黃怡嘉即被告之店長表明將於113年4月間離職」，即便該事實為真，亦僅能證明原告曾有欲離職之意，尚不足以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本院因認無通知證人黃怡嘉到場作證之必要。又原告先後以2存證信函表明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向被告請求資遣費、延長工時工資，足見其主觀上認被告確有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且認其有權請求相關給付，則在被告未對原告許諾其他給付之情形，原告應無與被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之誘因，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已於113年4月10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尚難憑採。

　⒌至原告雖於113年4月12日另寄發存證信函，再次向被告表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惟兩造間勞動契約既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原告再行終止，自不生效力，原告主張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3日終止云云，即非可採。又原告另以被告短發加班費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該終止事由，因逾除斥期間，尚非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附此敘明。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19萬9,335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7條定有明文，而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規定，於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準用之。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亦設有明文。

　⒉查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經原告於113年4月11日合法終止，已如前述，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自應發給原告資遣費，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請求被告給付其資遣費，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資遣費之計算，兩造間勞動契約自113年4月11日起終止，其月平均工資之計算，應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之意旨及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以終止原因發生前6個月(即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為準，方屬妥適。又原告112年10月至113年3月之應發工資(未扣除勞、健保個人負擔額等)分別為3萬7,075、3萬6,040元、3萬6,290元、3萬8,187元、3萬9,818元、3萬6,000元，有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09至113頁)，其前6個月之月平均工資為3萬7,235元【(37075+36040+36290+38187+39818+36000)÷6=37235】。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3年4月11日止受僱於被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其資遣費計算之基數為5又127/360，據此計算，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19萬9,311元(37235×1927/360=199311，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主張其得請求之資遣費數額為19萬9,335元云云，與計算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⒋依上，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9萬9,335元，於19萬9,311元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應予剔除。

　㈣原告請求被告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理由？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意旨，勞工即得請求雇主發給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經查，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6款規定，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所稱之非自願離職情形相符，原告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延長工時工資共44萬4,729元，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勞工除有第2項之情形外，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項、第39條前段、中段、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第1項分別設有明文。又105年12月6日勞基法第36條之修正(000年00月00日生效)，明定「一例一休」制度，亦即勞工每7日應有例假及休息日，此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如有雇主有違一例一休之規定，未給予勞工足夠之例假及休息日，且未按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及第40條規定給予延長工時工資及補休者，即有違反勞工法令之情事。另104年5月15日勞基法第30條之修正(105年1月1日施行)，固配合全國週休2日制度，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惟因第36條尚未修正為每7日應有2日休息，故如勞工每日工作時數在6小時40分鐘以下，仍有可能在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之情形下，每週工作6日，且無延長工時加班費可言。

　⒉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勞基法第36條，於同年月00日生效，則關於105年12月23日起原告之例假及休息日，自應適用新法之規定。惟原告自102年7月29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5日；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6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每月可排休7日；自112年8月起，每月可排休8日，已如前述。是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每年至少有44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5×12)=44，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111年間至少有32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6×12)=32，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自112年1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共212日)，至少有15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365÷7×2)-(7×7)-(8×5)=15，不滿1日部分四捨五入】。又被告自109年起至111年止，除原告之特別休假外，每年另給予原告6日之休假日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而，縱將此6日全部計入原告之例假或休息日，原告於109、110年間，每年仍至少有38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111年間仍至少有26日例假或休息日未休。從而，原告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休息日出勤(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額外休假6日)等語，堪予採信。又依卷附108至112年排班表資料(見本院卷一115至271頁)，可見原告之班表多為每日7時至15時，原告主張其於106年至112年間每次休息日出勤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等語，亦堪採信。至原告主張：伊105年每月休假至少應有8日云云，惟「一例一休」制度係自105年12月23日起始生效施行，而其未舉證證明其於105年間有每週上班時數超過40小時之情事，且被告未就此給付延長工時加班費之情事，則縱原告於105年間每週上班6日，亦無從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⒊被告固抗辯：兩造約定薪資係採內含加班費之包裹式薪資制度，而106年一例一休制度施行後，伊所給予原告之薪資，亦優於勞基法之基本工資及依該工資計算之加班費總合，故兩造所約定之薪資，已包含原告休假日不足之加班費，原告自不得再行向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云云。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基本工資係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工作所得薪資之最低標準，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並維持其必需之購買力，乃維持人性尊嚴所必須，而基本工資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例假與休息日之規定，同為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且均屬強制規定，勞、雇雙方自應遵守。而依勞基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本應照付工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則應加倍發給工資。是除雇主已證明勞、僱雙方所約定之薪資，確已包含例假及休息日之延長工資在內，尚難以僅約定薪資高於基本工資乙情，遽然反推該薪資以包含延長工時工資，而應由主張約定薪資已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⒋被告抗辯兩造約定薪資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云云，既為原告所否認，本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就此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復未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業已給付原告自106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休息日出勤加班之延長工時工資，應認被告就此部分之延長工時工資，尚未對原告為給付，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憑採。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於法自屬有據。

　⒌觀之原告之薪資結構，包含「月薪(底薪)」、「責任津貼」、「職務津貼」、「其他津貼」、「皆(全)勤獎金」、「加班費」、「業績獎金(業績達標獎金)」等項目，有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在卷可考，各年度月份之應領薪資扣除加班費後，106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7,900元，107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200元，108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2萬8,700元，109至111年間各月平均數額均高於2萬9,200元，112年間各月平均數額高於3萬3,000元，原告主張應以106至112年之月薪資為2萬7,900元、2萬8,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2萬9,200元、3萬3,000元為標準，計算其平日每小時工資，洵屬有據。依此計算，並就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原告106至112年間之平日每小時工資，分別為116元、118元、120元、122元、122元、122元、138元，其得請求106至112年間之休息日出勤延長工時工資共38萬2,142元(64821+65938+67056+58877+58877+40284+26289=382142)，其數額計算式如附表一編號2至8所示。原告主張其得請求44萬4,729元云云，尚非可採，超過部分，應予剔除。

　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倘其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追復為爭執之陳述，即不生視同自認之問題。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真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9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8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就他造主張為「積極的表示承認」之自認，與「消極的不表示意見」而為法律所擬制之視同自認有別，一旦為積極自認，於合法撤銷其自認前，縱為爭執之陳述，除認其爭執屬合法撤銷自認者外，應受其自認所拘束，法院亦不得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⒉原告主張：伊於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與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依勞基法第39條規定，伊得請求被告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4883+2286)等語，被告就其中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尚積欠原告國定假日出勤加倍工資共4,883元部分之事實，於本院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積極表示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36、337頁)，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此一事實，應屬自認。惟被告於本院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抗辯：伊於109至111年間均另給原告每年6日之額外休假，作為原告如於國定假日上班，可彈性休假使用，原告均已休畢，其不得再請求國定假日之加班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頁)，乃就前揭視同自認之事實，再為爭執，應屬撤銷自認。原告不同意被告前開撤銷自認，而被告於109至111年間既有前述給予原告休息日不足之情形，則被告所加給之每年6日休假，自應優先作為休息日使用，且原告請求之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業已扣除109至111年間每年各6日之額外休假，相同之休假，自無從再用以作為國定假日之彈性休假使用。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前開自認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則其撤銷自認，自屬於法不合，本院即應依被告前開自認之事實為本件之判斷。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4,883元，自屬於法有據。

　⒊關於原告於113年4月4、5日上班之事實，被告雖不予爭執，惟抗辯其業已給付，並無短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查113年4月4、5日分別為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均屬國定假日，除此之外，113年4月別無其他國定假日等情，為本院職務上知悉之事實，原告既於113年4月4、5日均有上班，揆諸首開規定，被告自應發給加倍工資。觀之原告提出薪資單(見本院卷一第113頁)，可見被告所發給113年4月之薪資項目包含「底薪27500」、「職務津貼3000」、「其他津貼1000」、「業績達標獎金50」、「特休換薪11550」、「大夜班輪班獎金700」、「國定假日2100」、「未足月到班-22050」，應發薪資總額為2萬3,850元，可見被告已發給原告113年4月4、5日之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100元，惟其數額與原告主張之2,286元，相差186元。

　⒋原告固主張：伊113年4月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34300÷30×13+2286(即113年4月4、5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0(即達標獎金)+13127(即特休假未休獎金)=30326】云云。惟兩造勞動契約於113年4月11日終止，已如前述，原告之113年4月工資，自應計算至該日，則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已多計算2日，以原告主張之該月薪資3萬4,300元計算，其差額為2,287元(34300÷30×2=2287，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又原告起訴先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578元等語，嗣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8日再行給付之金額應為2,155元，方屬正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頁；卷二第86頁)，則此部金額又差距1,577元；而兩造就原告特休假未休獎金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萬3,127元，被告於結算113年4月薪資時認定僅1萬1,550元，二者間亦相差1,577元。是以，原告主張之薪資應領金額為3萬326元，扣除前開2,287元及2,155元後，與113年4月薪資單所記載之應發薪資2萬3850元，相差甚少。原告復未舉證或指出，於113年6月18日補發給2,155元後，前開113年4月薪資單之記載，有何具體錯誤之情形，則原告主張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云云，即難採憑，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4、5日國定加班加倍工資2,286元。

　⒌綜上，原告依勞基法第39條，請求被告給付108年之中秋節、國慶日及109年之2月28日當日及清明節連假中之2日(共5日)之國定假日加倍工資共7,119元，於4,883元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即前開2,286元部分)，則為無理由。

　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短少工資2,035元，是否於法有據？

　　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就原告113年4月之薪資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短少之情事，業如前述，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之短少工資2,035元，於法難謂有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請求被告償還其溢扣勞保自付額6,141元，是否有理由？　

　⒈按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20，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70，其餘百分之10，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15條第1款分別設有明文。又關於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負擔，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40條亦定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就保險費之負擔比例，未有明文，自應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第1款規定。次按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投保單位未依本法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如投保單位未按其應負擔之比例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被保險人固得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2項及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請求投保單位退還，惟前開2條文之規定，本質上為不當得利之具體明文，投保單位將本應由其負擔之保險費用，轉嫁被保險人負擔，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該被保險人受有損害，該被保險人逕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投保單位償還，尚非法所不許。

　⒉查被告為員工5人以上之行號，有排班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271頁)，其以己為投保單位，而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自應負擔保險費之百分之70，原告僅須負擔百分之20。又102至106年勞保之普通事故保險費率，分別為8%、8.5%、9%、9%、9%，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保、就保、災保保險費試算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03至309頁)。經核對卷附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可見被告為原告投保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投保薪資、原告負擔之保險費數額及被告於102至106年之原告每月薪資中扣除之勞保費用，各如附表三所示，則原告主張被告自原告薪資溢扣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保費共6,141元等語，堪以採信。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償還6,141元，為有理由。

　⒊被告抗辯：原告主張伊溢扣其勞保自付額6,141元部分，所其提出之證據，恐有不實云云。惟原告提出之薪資袋資料及薪資單資料，被告不爭執其形式真正，則原告所主張之溢扣數額，與本院核對計算之結果相符，被告徒以前詞置辯，自無可採。

　㈨綜上，原告請求被告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部分，為有理由；請求被告給付66萬936元部分，於59萬2,477元(199311+382142+4883+6141=592477)範圍內，為有理由，超過部分，則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9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勞基法第39條　民法第179條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請求：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93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6萬5,906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於如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一、二項，均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如為原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附表一：

編號 休息日 年度 每月平均薪資(元) 平日每小時工資(元) 每日延長工時時數 加班費(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1 44日 105年 26900 112 8 44×2×112×1.34+44×6×112×1.67=62586 2 44日 106年 27900 116 8 44×2×116×1.34+44×6×116×1.67=64821 3 44日 107年 28200 118 8 44×2×118×1.34+44×6×118×1.67=65938 4 44日 108年 28700 120 8 44×2×120×1.34+44×6×120×1.67=67056 5 38日 109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6 38日 110年 29200 122 8 38×2×122×1.34+38×6×122×1.67=58877 7 26日 111年 29200 122 8 26×2×122×1.34+26×6×122×1.67=40284 8 15日 112年 33000 138 8 15×2×138×1.34+15×6×138×1.67=26289 合計      444728 

 

附表二：

編號 時間 實際投保薪資(元) 原告勞保、就保自負額總額(元) 被告自原告薪資扣除之勞保自負額(元) 差額(元) 1 102年8至12月 11100 200 378 (378-200)×5=890 2 103年1至12月 11100 211 378 (378-211)×12=2004 3 104年1至4月 11100 222 480 (480-222)×4=1032 4 104年5至10月 15840 317 480 (480-317)×6=978 5 104年11、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2=160 6 105年1至12月 20008 400 480 (480-400)×12=960 7 106年1至3月 21009 441 480 (480-441)×3=117 合計     6141 

 

附表三：

編號 月份 應支金額(元) 應扣金額(元) 實領金額(元) 級距(以實領金額計算) 應提繳金額(元)  雇主提繳工資(元，不足1元部分四捨五入) 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元)  1  102年8月 21780元 538 21242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2 102年9月 21180元 458 20722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3 102年10月 21700元 715 20985 21000 1260 6000×0.06=360 19047 4 102年11月 21800元 715 2108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5 102年12月 22049元 725 21324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6 103年1月 24992元 719 24273 25200 1512 6000×0.06=360 19047 7 103年2月 23413元 699 22714 22800 1368 6000×0.06=360 19047 8 103年3月 22384元 657 21725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9 103年4月 22280元 1009 21271 21900 1314 6000×0.06=360 19047 10 103年5月 22547 999 21548 21900 1314 15800×0.06=948 19047 11 103年6月 23618 1049 22569 22800 1368 15800×0.06=948 19047 12 103年7月 23700 852 2284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3 103年8月 24537 702 2383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4 103年9月 24600 702 23898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5 103年10月 24968 1022 23946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6 103年11月 25351 802 24549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17 103年12月 24686 722 23964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8 104年1月 24489 894 2359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19 104年2月 27893 854 27039 27600 1656 15800×0.06=948 19273 20 104年3月 24589 884 23705 24000 1440 15800×0.06=948 19273 21 104年4月 25200 854 24346 25200 1512 15800×0.06=948 19273 22 104年5月 25300 854 24446 25200 1512 20008×0.06=1200 19273 23 104年6月 26633 834 25799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19273 24 104年7月 26500 954 255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5 104年8月 26916 834 26082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6 104年9月 26684 834 2585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7 104年10月 26300 854 25446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8 104年11月 26584 854 25730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29 104年12月 27098 854 26244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30 105年1月 27282 874 2640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1 105年2月 30361 894 29467 30300 1818 20008×0.06=1200 20008 32 105年3月 27500 1024 2647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3 105年4月 27800 1094 2670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4 105年5月 27491 884 26607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5 105年6月 27600 874 2672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6 105年7月 28012 834 27178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7 105年8月 27700 834 2686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8 105年9月 27750 854 26896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39 105年10月 27162 1024 26138 26400 1584 20008×0.06=1200 20008 40 105年11月 27489 834 26655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1 105年12月 27708 874 26834 27600 1656 20008×0.06=1200 20008 42 106年1月 32025 924 31101 31800 1908 21009×0.06=1261 21009 43 106年2月 28900 904 2799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4 106年3月 29200 854 28346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5 106年4月 28584 757 27827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6 106年5月 29418 757 28661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7 106年6月 29768 737 29031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48 106年7月 29522 1337 2818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49 106年8月 28566 757 27809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0 106年9月 29722 737 28985 30300 1818 21009×0.06=1261 21009 51 106年10月 29122 757 28365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2 106年11月 28400 10757(含10000借款) 1764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3 106年12月 28900 10907(含10000借款) 17993 28800 1728 21009×0.06=1261 21009 54 107年1月 29086 10737(含10000借款) 18349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5 107年2月 32500 10922(含借款10000) 21578 31800 1908 22000×0.06=1320 22000 56 107年3月 29683 10822(含借款10000) 18861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7 107年4月 28686 812 27874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8 107年5月 29688 942 2874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59 107年6月 30256 772 29484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0 107年7月 29988 772 29216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1 107年8月 28980 812 2816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2 107年9月 30589 792 29797 30300 1818 22000×0.06=1320 22000 63 107年10月 29157 772 28385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4 107年11月 29484 792 28656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5 107年12月 29380 772 28608 28800 1728 22000×0.06=1320 22000 66 108年1月 29200 837 28363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7 108年2月 33550 879 32671 33300 1998 23100×0.06=1386 23100 68 108年3月 29289 833 28456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69 108年4月 29700 833 288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0 108年5月 29900 923 2897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1 108年6月 30500 883 2961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2 108年7月 30400 833 295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3 108年8月 30126 833 29293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4 108年9月 30000 833 2916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5 108年10月 29800 873 28927 30300 1818 23100×0.06=1386 23100 76 108年11月 29300 873 2842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7 108年12月 29660 873 28787 28800 1728 23100×0.06=1386 23100 78 109年1月 34948 883 34065 34800 2088 23800×0.06=1428 23800 79 109年2月 30029 995 29034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0 109年3月 29750 879 2887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1 109年4月 30750 909 298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2 109年5月 29900 889 2901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3 109年6月 29850 1029 2882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4 109年7月 30092 879 2921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5 109年8月 29992 859 29133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6 109年9月 29742 979 28763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87 109年10月 30500 899 2960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8 109年11月 30700 859 29941 30300 1818 23800×0.06=1428 23800 89 109年12月 29600 919 28681 28800 1728 23800×0.06=1428 23800 90 110年1月 30773 879 29894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1 110年2月 33903 879 33024 33300 1998 24000×0.06=1440 24000 92 110年3月 29773 1094 28679 28800 1728 24000×0.06=1440 24000 93 110年4月 31323 964 30359 31800 1908 24000×0.06=1440 24000 94 110年5月 30673 964 2970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5 110年6月 31073 102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6 110年7月 30480 1004 2947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7 110年8月 31033 984 3004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8 110年9月 31053 1014 30039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99 110年10月 30555 1054 29501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0 110年11月 30510 984 2952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1 110年12月 29810 924 28886 30300 1818 24000×0.06=1440 24000 102 111年1月 31464 1004 30642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3 111年2月 32469 1104 31365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4 111年3月 30360 984 29376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5 111年4月 31890 1100 3079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6 111年5月 30731 1053 29678 30300 1818 25250×0.06=1515 25250 107 111年6月 31746 1013 3073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8 111年7月 31386 1033 30353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09 111年8月 31963 1123 3078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0 111年9月 33038 1073 31965 33300 1998 25250×0.06=1515 25250 111 111年10月 32759 973 31786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2 111年11月 31633 1023 30610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3 111年12月 31750 973 30777 31800 1908 25250×0.06=1515 25250 114 112年1月 40488 1043 39445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5 112年2月 34800 1143 336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6 112年3月 33400 1043 32357 33300 1998 26400×0.06=1584 26400 117 112年4月 39600 1043 38557 40100 2406 26400×0.06=1584 26400 118 112年5月 35537.5 1043 34295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19 112年6月 35500 1043 34457 34800 2088 26400×0.06=1584 26400 120 112年7月 36200 1043 3515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1 112年8月 36592 1043 35549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2 112年9月 37100.8 1043 36058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3 112年10月 37074.7 1043 36032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4 112年11月 36040 1043 3499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5 112年12月 36290 1043 35247 36300 2178 26400×0.06=1584 26400 126 113年1月 38186.7 1390 36797 38200 2292 27470×0.06=1648 27470 127 113年2月 39818 1085 38733 40100 2406 27470×0.06=1648 27470 128 113年3月 36000 1185 34815 36300 2178 27470×0.06=1648 27470 129 113年4月 23850 197.7 23652 24000 1440 27470×0.06=1648 27470 

 



